
 

特殊教育鑑定安置

工作手冊 

臺中市 114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 

 
 



  

臺中市學前早期療育相關單位 

一、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分區、就近提供服務)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 服務時間／電話 

第一區 
 (委託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中區、西區、
西屯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375-5120#10 

第二區 
(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屯、潭子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電話：2533-5276 

第三區 
(委託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南屯、烏日 
大肚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3360117#9 

第四區 
(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南區、大里 
霧峰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電話：24070195 

第五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豐原、東勢、
新社、和平、 
石岡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5249769 

第六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清水、梧棲、
沙鹿、龍井、 
大安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6365175 

第七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大甲、外埔、 
大雅、后里、
神岡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6881288 

第八區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區、東區、
太平區 

週二至週六  
08:30-12:00 ＆ 13:00-17:30  

電話：22082115    

二、相關網站連結 

兒童發展

篩檢影片 
https://reurl.cc/

7rvxq9 

臺中市學前

兒童發展線

上篩檢
https://reurl.cc/ 

pgjEbd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發展遲緩兒

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服務網 
(可線上通報) 

(可下載外語版宣導單

張)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兒童發展

資源網 

臺中市長照

2.0專區
https://reurl.cc/ 

EnM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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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支援網絡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 https://www.tc.edu.tw/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04-22289111 
學前業務 54612  

入國小鑑定業務 54616 

臺中市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pec.tc.edu.tw/ 

臺中市特殊教育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多項業務共用，請於主旨概述詢問內容，以利分案）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
心(原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04-22138215 

學前鑑定：

820.821.822.823.824 

學前輔導：

816.817.818.819 

網路資訊(原資訊組)：

835.842.845.815 

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原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 

04-25205563 

04-25295921 

行政推廣(原輔導組) 

鑑定安置(原鑑定組) 

支持服務(原推廣組)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海
線辦公室(原海線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 

請聯繫身障中心及網鑑中心 

由臺中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輔會)進行審查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
心(0-6 歲) 
★分科掛診(6 歲以上)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兒少福利科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分 8 區) 
★早療交通療育費補助 
兒童發展資源網 https://cdrc.taichung.gov.tw/ 
※弱勢兒童醫療補助 
https://reurl.cc/odZoYD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通報及社區資源
中心(7-64 歲) 
https://reurl.cc/OqE8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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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幼兒園

鑑定安置 

1.在園生 

鑑定安置 

3.入國小 

鑑定安置 

對象:新學年度優先入公

幼、特幼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報名 

協助家長了解學校 

提供評估場地 

對象:大班申請國小特教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報名 

協助心評蒐集資料 

提供評估場地 

對象:已有學籍(就讀貴校)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申請、 

蒐集發展&適應資料、 

彙整資料送審 

 

 

重新安置:身分期限未到更改服務班型 

重新鑑定:身分期限到期重新討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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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4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工作時程表（114.07.10修正）   寒假 1/24-2/22（2/14-22過年） 

辦理

項目 

在園生鑑定 

第一次 

在園生鑑定 

第二次 

(參與統一招生幼園為主) 

在園生鑑定 

第三次 

(※公幼無招生酌減) 

在園生鑑定 

第四次 

入幼鑑定安置 

第一次、第二次 

入幼鑑定安置 

第三次 
入小鑑定安置 

報名 各校自訂校內報名時間 各校自訂校內報名時間 各校自訂校內報名時間 各校自訂校內報名時間 

寄/送至網鑑中心 

或掃描至公務信箱 

⚫ 第一梯次（優先入園）：

114/11/3(一)至

114/11/28(五) 

⚫ 第二梯次（餘額安置）：

114/11/29(六)至

115/1/16(五) 

公幼招生第二階段抽

籤後另函文通知各校 

寄/送至網鑑中心 

或掃描至公務信箱 

114/9/12(五)起 

寄/送至網鑑中心 

或掃描至公務信箱 

⚫ 在園特生： 

至 114/9/30(二) 

⚫ 新個案或未就學： 

至 114/11/28(五) 

⚫ 臨時個案： 

至 115/6/12(五) 

提報

梯次 

114 學年度 

第 11 梯 

114 學年度 

第 12 梯 

114 學年度 

第 13 梯 

114 學年度 

第 14 梯 

115 學年度 

第 1 梯 
由網鑑中心提報 

提報

時間 

114/9/1(一)至 

114/9/4(四) 

114/11/3(一)至 

114/11/6(四) 

115/1/5(一)至 

115/1/8(四) 

115/5/11(一)至 

115/5/14(四) 
115/8補提報 115/6補提報 

送件 

同提報時間 

教保服務單位送件至網鑑中

心 

同提報時間 

教保服務單位送件至網鑑

中心 

同提報時間 

教保服務單位送件至網鑑

中心 

同提報時間 

教保服務單位送件至網鑑

中心 

分案：114/12/4(四) 

送件：114/12/29(一)至

115/1/2(五) 

評估人員依指定時間及

地點送件 

分案：115/4 

送件：115/6 

評估人員送件指定地

點 

⚫ 申請集中式特教班： 

分案：114/10/3(五) 

送件：114/11/14(五)前評

估人員送件指定地點 

⚫ 申請普通班： 

分案 114/12/4(四)  

送件：115/1/2(五)前評估

人員送件指定地點 

收件

對象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鑑輔會

適用日期為空白或

114/7/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鑑輔會

適 用 日 期 為 空 白 或 

115/1/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鑑輔會

適用日期為空白或 

115/1/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中班以下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鑑輔會

適用日期為空白或

115/7/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欲 115學年度優先安

置參與統一招生幼兒

園之特殊需求幼兒。 

◎欲 115學年度就讀集

中式特幼班之特殊需

求幼兒。 

◎已錄取 115學年度 

公共化幼兒園之

新入學特殊需求

幼兒。 

◎欲申請 115學年度

就讀集中式特幼

班之特殊需求幼

兒 

◎欲 115學年度入學本

市國民小學之特殊教

育學生。 

◎欲暫緩入國小之特殊

教育學生。 

結果

公告 
114 年 10 月初 114 年 12月底 115 年 3月初 115 年 7 月初 115年 3月初 115年 7月初 

115年 3月底 

115年 7月初 

備註 

配合第 1學期學前經費申

請。 

 

1、配合第 2 學期學前經

費申請。 

2、參與統一招生幼園請

提報此梯次，以利計算

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

生作業之酌減名額。 

1、配合第 2 學期學前經

費申請。 

2、本梯次鑑定通過個案

不列入該年度入公立

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

作業之酌減名額內。 

 

1、本梯次鑑定通過個案

之巡迴輔導服務及學

前特教經費申請自下

一學年度開始。 

2、本梯次不受理大班個

案，大班有特教需求

個案請協助提出入國

小鑑定安置申請。 

第二梯次報名者需待第

一梯次報名者安置協調

完畢後，仍有餘額才進

行安置。 

  

※重新安置、酌減人數申請不受梯次時間限制，亦無需提報。 

※受理時間為送期間每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假日不受理。如以 e-mail掃描送件，紙本留校。請使用迴紋針或長尾夾整理資料，切勿使用釘書機、黏膠、無針釘書機裝訂。 

附件 1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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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 

掃描寄至公務信箱 

通過 

不通過 

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園生鑑定安置流程圖(114.7) 

 
 

 

 

 

 

 

 

 

 

 

 

 

 

 

 

 

 

 

 

 

 

 

 

 

 

 

 

 

 

 

 

 

 

 

 

 

 

  

 

 

 

 

公文函知 

安置結果 

重新評估 
 

特殊教育通報網 
建立疑似生 

 

新鑑定/曾鑑定疑似生 

 

園所彙整表件 
1.空白審查表(1-1)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新鑑定同意書(1-2) 

4.現況表(表 ABC) 

5.一個月以上之觀察紀錄 

6.佐證資料 

放棄身分 

附件 2 流程圖 

園所彙整表件 
1.放棄表件(1-5) 

(1)申請名冊 

(2)放棄說明書 

(3)放棄同意書 

2.特教通報網基本

資料 

3.會議紀錄及簽到

表 

 

發展篩檢未通過且校內評估疑似特教需求 

或家長/老師主動發現 

通報網鑑輔會適用日期到期 
校內評估是否仍有特教需求及特教服務適切性 

園所彙整表件 
1.空白審查表(1-1)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重新評估同意書(1-3) 

4.現況表(表 ABC) 

5.佐證資料 

6.最新學期 IEP 

(含一個月內之評估結果) 

鑑輔會 
審查 

特殊狀況: 
大班新鑑定/重新
評估個案，如已
繳交入小鑑定評
估報告者，於第 3
次送件時可只送
同意書、特教通
報網基本資料。 

通報網確認個案 

通報網鑑輔會適用日期未到期 
校內評估特教服務適切性 

願意重新評估 不願接受評估 

新鑑定 
 

彙整全園資料&送件 
3.逐案檢查表件欄位、簽章處 

4.於指定時間寄/送件 

鑑輔會綜合研判 
1.資深鑑定評估人員初步資料審查 

2.鑑輔會委員及學者專家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臺中市特教教育行政 e化平台提報 

1.提報鑑定 

2.列印全園提報清冊(全園 1 張) 

重新安置 
 

園所彙整表件 
◎普通班/巡輔班互轉 

  特教班轉特教班 
1.重新安置申請表(1-4)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轉集中式特教班 
1.重新安置申請表(1-4)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戶籍(必) 

----有缺額時通知檢附--- 

4.摘要表(必) 

5.課程調整紀錄表(必) 

6.IEP(必) 

7.觀察記錄(必) 

8.近 2 個月巡輔紀錄(必) 

9.影片(必) 

10.醫療佐證資料(選) 

11.安置順位證明文件(選) 

不通過 

通過 

特殊教育學生 

1.園所提供特教服務 

2.申請學前身心障礙相

關補助 

再觀察 

1. 園所持續觀

察適應狀況 
2. 特教教師提供

諮詢服務 

 

安置 
新班型 

至特教通報網
檢視資料 非特教生 

園所提供

一般教學

輔導措施 

 

安置 
原班型 

依會議決議調
整特教服務內
容 

公文函知鑑定安置結果 

至臺中市特教教育行政 e化平台接收學生資料 

備註:家長對鑑
定結果及安置班
型有異議者檢附
新事證提出鑑定
申復(1-6)。 

不同意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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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114學年度在園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4年 7月 11日 113學年度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

計畫。 

四、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維護特殊需求幼兒受教權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本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執行單位：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本市各教保服務機構及社福早療機構 

肆、申請對象： 

出生日期符合下表所列，已就讀本市教保服務機構（公私立及非營利幼兒

園、特教學校幼兒部、教保服務中心）或社福早療機構並登入幼生管理系

統者。 
 

114學年度年級別 出生年月日區間 

大班 108.09.02~109.09.01 

中班 109.09.02~110.09.01 

小班 110.09.02~111.09.01 

幼幼班 111.09.02~112.09.01 

升幼幼班 112.09.02~113.09.01 

伍、工作項目及期程： 

依工作分次收件時程表（詳如附件 1）。鑑定期程（含新鑑定、重新評估 

、放棄特教服務）共 4 梯次；重新安置、酌減人數等則不受期程限制，視

需求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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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方式及檢具資料： 

一、申請方式：依在園生鑑定安置流程圖（詳如附件 2），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向就讀單位提出申請，由就讀單位備齊資料後，逕寄/送/掃描

（擇一即可）至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二、檢具資料： 

（一） 各項目之申請表件及通報網基本資料。 

（二） 教育需求評估資料。 

（三） 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1、醫療佐證資料類型說明： 

(1)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2) 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

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註 1：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經  

 科、小兒（兒童）心智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相關門診。 

*註 2：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

（量表分數）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形。 

(4) 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純音聽力圖，若已

配戴助聽輔具者，可一併檢附配戴助聽輔具後之聽閾值報告書。 

(5) 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眼矯正後視力值或視野值）或視力檢查報

告；曾接受視覺功能評估者可一併檢附評估資料。 

2、前項佐證資料中有效期限： 

以收件日最後一日為基準，身心障礙證明係以「重新鑑定日期」為

準；診斷證明係以「開立日」起一年內；聽力圖、視力檢查報告或

心理衡鑑報告係以「評估日期」起一年內；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

書係以「預定追蹤日期」為準。 

3、倘已屆送件日期但尚未取得醫療佐證資料： 

可詳細說明理由（如：已至 XX 醫院排定 X 月 X 日評估），並檢

附其他佐證資料：一個月內之發展篩檢表、觀察影片、行為觀察紀

錄、輔導紀錄，先行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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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鑑定安置作業： 

一、實施對象： 

（一） 新鑑定：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鑑定未通過，符合下列條件

欲確認特教資格之幼兒。 

1. 持有視障、聽障、肢體障礙、腦性麻痺及多重障礙之明確身心障礙相

關證明文件者。 

2. 經醫療檢查有生理疾病、代謝異常等導致嚴重影響參與學習活動者。 

3. 於幼兒園情境中適應及觀察一至三個月後，發展與同齡相比嚴重落後

者。 

（二） 重新評估：經鑑輔會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而特教通報網「鑑輔適用

階段/有效日期」屆期或障礙狀況程度改變之幼兒。 

（三） 重新安置：經鑑輔會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欲變更安置班級型態之幼

兒。 

備註：外縣市轉入之特殊教育幼兒如欲接受特教服務及申請相關資源，需提出重

新安置申請。若經查需調整障礙類別或「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屆期，再進

行重新評估。 

（四） 放棄身分：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幼兒，欲放棄特教身分或停止特

教服務。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經本市鑑

輔會核定後，同教育階段三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不得重新申請同

一障別鑑定。 

（五） 酌減人數：經鑑輔會鑑定安置於普通班，經綜合評估特殊教育資源狀

況後，需申請減少招收人數 2 人以上之幼兒。 

二、鑑定結果： 

經鑑輔會鑑定後，核予之身分及所接受特教服務分述如下： 

（一） 確認身心障礙幼兒：幼兒園/教保服務機構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必要之教學調整及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特殊需求幼兒取得身分或重新安置時已屆期末(上學期 12 月 20 日

後、下學期 5 月 20 日後)於下一學期期初進行分案。如衡量特殊需

求幼兒及教保服務單位有特教服務及諮詢需求，鑑定結果由巡迴輔導

教師先行提供諮詢服務，排課由下學期(或下一學年度)開始。 

（二） 再觀察或非特教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幼兒園持續關懷及協

助。如為再觀察或原接受特教服務者，須追蹤其適應狀況，若有疑問

可向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或特教資源中心尋求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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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一） 特殊教育資格之期限係依本市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期限，安置單位應

於該生效期屆期之學期協助提出重新評估。 

（二） 未依期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該

生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四、安置及特殊教育服務方式： 

（一）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

育計畫」，由導師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 

（二）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全部時間仍在原校原班學習，不分類巡迴輔導

教師到校輔導，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由導師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三） 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不超過 8 人，全日於該班級上課，應依據幼兒

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及課程設計，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

務。 

捌、申復及申訴： 

一、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鑑定安置結果有異議，可於結果核定後 14

天（含例假日）內提出申復申請，辦理規定如下： 

（一） 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具鑑定申復申請相關資料。 

（二） 幼兒園於收到鑑定結果後 14 天內，將申復相關資料以 Email 方式寄

至本市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二、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玖、經費：由本局年度經費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差假：協助辦理鑑定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公（差)假，依「臺中市身心障 

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核予。 

拾壹、獎勵：協助辦理本學年度各項鑑定安置評估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經考 

核後，由本局依該人員表現情形予以敘獎。 

拾貳、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參、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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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115學年度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及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3 年 7 月 31 日 113 學年度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

計畫。 

四、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五、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維護特殊需求幼兒受教權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本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執行單位：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本市各教保服務機構及社福早療機構 

肆、申請對象： 

一、年齡資格：欲安置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且出生日期

符合下表所列之幼兒。 

二、設籍條件：欲申請優先安置者需設籍本市。[原住民、經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下稱本府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不在此限] 

115學年度年級別 出生年月日區間 

暫緩入學 108.09.02~109.09.01 

升大班 109.09.02~110.09.01 

升中班 110.09.02~111.09.01 

升小班 111.09.02~112.09.01 

升幼幼班 112.09.02~1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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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項目及期程： 

一、申請時間： 

（一）第一梯次申請（優先入園）：114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假日不受理。 

（二）第二梯次申請（優先入園餘額安置）：11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

起至 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假日不受

理。本梯次為逾期零星申請，需俟第一梯次申請個案安置協調完畢

後，如有餘額才進行評估及安置，並須配合至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

心或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評估。 

（三）第三梯次申請（抽籤入園鑑定）：公立幼兒園第二階段抽籤後，申

請時程另案函文。由公立幼兒園、公共化幼兒園、準公共化幼兒園送

件，僅受理已抽籤錄取該幼兒園但尚未取得特教身分者之申請。 

二、特教需求評估 

鑑定評估人員進行特殊教育幼兒特教需求評估：114 年 12 月 5 日（星期

五）至 115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 

三、鑑定身分通知時程： 

（一）第一梯次：115 年 1 月底（暫定）以信件或 Email 通知。 

（二）第二梯次：115 年 2 月初（暫定）身分通過者不通知，逕行安置協

調；身分未通過者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 

（三）第三梯次：115 年 7 月由申請單位通知。 

四、安置相關公告時程： 

（一）請各園確認在園生特教生人數及申請 115 學年度入幼人數：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暫定）。 

（二）公告各園初步檢視安置協調結果：115 年 2 月第四週（暫定）。 

（三）函知各園鑑定安置結果：115 年 3 月中旬（暫定）。 

（四）本市各園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鑑定安置結果，並協助辦理

轉介及報到等相關事宜：招生抽籤日前。 

●接受安置之幼兒，報到後如欲至他園報名登記時，應向原安置單位

提交放棄安置切結書，並須以一般身分幼兒登記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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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方式及檢具資料： 

一、申請方式： 

（一）檢附「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

表」【附件 1】、戶籍資料影本、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

（正反面）影本、具備安置順位所列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寄/送/掃

描（擇一）至指定地點。 

（二）受理申請單位：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原中區特教資源中

心）學前鑑定組 

地址：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 號（樂業國小） 

電話：04-22138215#820。  

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二、檢具資料： 

（一）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 

【附件 1】（單面列印，報名時繳交） 

1-1（基本資料）：需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簽 

1-2（志願表）：需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簽 

1-3（現況表）：暫緩生免附 

1-4（通知單）：第二梯次及暫緩生免附。通知方式二擇一，希望紙本通

知請貼平信 8 元郵票 2 張，希望電子通知請填寫收件 email。 

（二）戶籍資料影本。（報名時繳交） 

（三）具備安置順位所列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報名時繳交）  

（四）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報名時繳交） 

1、醫療佐證資料類型說明： 

（1）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2）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

估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

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註 1、*註 2 

*註 1：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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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兒童）心智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相關門診。 

*註 2：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量

表分數）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形。 

（4）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

院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耳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純音聽力圖，

若已配戴助聽輔具者，可一併檢附配戴助聽輔具後之聽閾值報告書。 

（5）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

院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眼矯正後視力值或視野值）或視力檢查報

告；曾接受視覺功能評估者可一併檢附評估資料。 

2、前項佐證資料中有效期限： 

以收件日最後一日為基準，身心障礙證明係以「重新鑑定日期」為

準；診斷證明係以「開立日」起一年內；聽力圖、視力檢查報告或心

理衡鑑報告係以「評估日期」起一年內；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係

以「預定追蹤日期」為準。 

3、倘已屆送件日期但尚未取得醫療佐證資料： 

可詳細說明理由（如至 XX 醫院排定 X 月 X 日評估），並檢附一個月

內之發展檢核表先行送件，下載點如下： 

（1）管道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https：//www.tc.edu.tw/ >科室業務>

幼兒教育科>各式表單文件>全面發展篩檢， 

（2）管道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發展資源網 https：

//reurl.cc/pgjEbd >兒童發展篩檢>發展檢核表-線上施測。 

4、補件： 

補件受理至 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逾期仍未補附任何有效佐證

或特教需求資料者，則以現有資料進行審查。 

（五）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志願異動申請切結書： 

【附件 2】（更改志願時繳交） 

報名後如欲更改志願學校，需填妥親送或傳真至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

中心（Fax：04-22129618）。 

1、自主更改以一次為限，於 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4 點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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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逾期者須俟所有申請個案安置協調完畢後，仍有餘額才進行安

置。 

2、如所填志願學校皆無缺額，將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需

於通知所指定之規定期限內回傳，以利後續協調作業；倘若未依限回

覆，則視同放棄協調。 

（六）教育需求評估資料。（鑑定評估人員繳交） 

柒、鑑定安置作業： 

一、申請身分實施對象： 

（一）新鑑定：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鑑定未通過，欲確認特教

資格之幼兒。 

（二）重新評估：經鑑輔會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而特教通報網重新鑑定

日期屆期或欲障礙狀況程度改變之幼兒。 

（三）重新安置：經鑑輔會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欲變更安置班級型態或

優先入園至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之幼兒。 

二、鑑定結果： 

經鑑輔會鑑定後，核予之身分及所接受特教服務分述如下： 

（一）確認身心障礙幼兒：幼兒園/教保服務機構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必要之教學調整及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二）再觀察或非特教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幼兒園/教保服務機

構持續關懷及協助。如為再觀察或原接受特教服務者須追蹤其適應狀

況，若有諮詢需求，可向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或特教中心諮詢。 

三、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一）依本市鑑輔會議決或申請鑑定安置時，所持佐證資料之有效期限為

該生特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 

（二）安置單位應於該生特教資格有效期限內協助提出重新鑑定。 

（三）未依期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該

生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四、安置結果及特殊教育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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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

育計畫」，由導師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二）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全部時間仍在原校原班學習，不分類巡迴輔導

教師到校輔導，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由導

師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三）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以不超過 8 人為原則，全日於該班級上課，應

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及課程設計，可申請各項特教

相關服務。 

捌、安置原則： 

一、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優先入園安置作業時限為本市各公立幼兒

園、非營利幼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確認時程以本局公告時程為

準）。 

二、不論新舊生，普通班每班以安置 2 名特殊教育幼兒為原則，惟鑑輔會得

視幼兒實際需求程度調整安置名額，且鑑輔會安置之幼兒年齡不受本市

各園實際招收年齡層之限制。 

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第 3 條規定，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每班不得超過 8 人。

如遇亟待安置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者，得適時向本局提出申

請，不受實施期程限制。 

四、欲申請安置同一幼兒園之幼兒數如超出該園安置容量時，依下列優先順

位進行安置： 

（一）依學齡大班、中班、小班優先順位。 

（二）學齡相同時，依符合需協助幼兒資格及優先入園資格之優先順位安

置（依據當年度「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

業注意事項」辦理）：  

1、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

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3、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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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

利幼兒園之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幼兒

【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所任職之校（園）】（名額以當年度可招收

幼生名額 15%為限）。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日前在職者為

準，含當學年度因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至他機關者。 

5、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6、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 

7、當學年度原園直升幼兒之弟妹（不包含前學年度畢業生之弟妹） 

 安置順位資格 
設籍
本市 

繳驗證件 

1-1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 
政府核發父、母或監護人之身心障
礙證明 

1-2 低收入戶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3 中低收入戶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4 原住民 ╳ 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 

1-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2 
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 社會局轉介文件 

3 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 
政府核發父、母或監護人之身心障
礙證明 

4 

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
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
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
等直系血親幼兒【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
親所任職之校（園）】（名額以當年度可招
收幼生名額 15%為限）。 

○ 

教職員工之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
日前仍在職者為準，含當學年度因
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
至他機關者） 

5 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6 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7 
當學年度原園直升幼兒之弟妹（不包含前
學年度畢業生之弟妹） 

○ 兄姊就讀學校開立之就學證明 

（三）上列順位相同時，依設籍學區內、設籍同一行政區內、設籍其他行

政區內之優先順序。 

（四）以上條件均相同時，進行協調；協調無果時，現場抽籤決定之，無

法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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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學區申請之幼兒，如居住地內有其他鄰近公立幼兒園，本局得先

進行協調。 

（六）如經鑑輔會審查評估個案之障礙程度需要安置集中式特教班，但戶

籍所在行政區無該類班型，鑑輔會將先依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意

願安置至公立幼兒園，並依學生特殊教育需求提供巡迴輔導教師、特

教學生助理人員、教育輔助器材等相關特教服務；必要時安置戶籍所

在鄰近行政區之集中式特教班，其優先順位可比照「設籍同一行政區

內」之幼兒。（目前符合此款之行政區為南區、大里區、大雅區、神岡

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外埔區、大安區、大肚區） 

五、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特殊教育學校以招收重度及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本市特殊教育學校安置順位如后： 

（一）設籍臺中市，依本市鑑定安置流程辦理後安置。 

（二）有居住臺中市至少滿一年之事實（須檢附居住事實相關證明），依

本市鑑定安置流程辦理後安置。  

（三）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於臺中市就業至少滿一年（檢附工作證

明）。 

（四）設籍其他縣市須由縣市政府轉介，並領有各縣市鑑輔會核發有效期

限內之教育鑑定證明，經本市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 （以設籍縣市未

有啟聰學校或啟明學校者為優先）。 

六、暫緩入學並申請優先入公立幼兒園者，安置依據公文辦理。 

七、原已就讀公幼者，報名優先入園則視同放棄原園直升，確定安置發文後

即等同放棄原園直升資格。 

玖、申復及申訴： 

一、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鑑定安置結果有異議，可於鑑定結果核定

後 14 天（含例假日）內提出申復申請，辦理規定如下： 

（一）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具鑑定申復申請相關資料。  

（二）於收到鑑定結果後 14 天內，將申復相關資料送達特殊教育網路及

鑑定中心（原中區特教資源中心）（如為寄送不以郵戳為憑），另行

Email 通知特教公務信箱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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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壹拾、 經費：由本局年度經費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壹、差假： 

一、協助辦理鑑定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公（差)假，依「臺中市身心

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核予。 

二、參與會議進行安置評估之鑑定評估人員或相關人員，以公差

（假）登記。 

拾貳、獎勵：協助辦理本學年度各項鑑定安置評估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經考

核後，由本局依該人員表現情形予以敘獎。 

拾參、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肆、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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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115 學年度入國小鑑定及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4年 7月 11日 113年度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計

畫。 

四、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五、 強迫入學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貳、目的： 

一、 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 維護特殊需求幼兒受教權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臺中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執行單位：臺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臺中各國民小學、 

臺中各教保服務機構及社福早療機構 

肆、申請對象 

一、114 學年度暫緩入學個案：107 年 9月 2 日至 108 年 9 月 1 日出生，且通

過暫緩入學申請之特殊教育學生。  

二、115 學年度屆齡入學個案：108 年 9月 2 日至 109 年 9 月 1 日出生之特殊

教育學生。 

伍、工作項目及期程： 

一、申請時間 

（一） 已就讀幼兒園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114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五）至 11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 

（二） 非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或目前未在學個案：11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 

（三） 11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後發現之特殊需求個案可個別申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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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前。 

二、評估會議 

 鑑定評估人員評估特教需求時，學區國小或未來欲就讀國小應派員協助

了解個案狀況，說明學校相關特殊教育服務與資源，並提供就學輔導相

關建議事項。 

（一） 申請特教班者：11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前。 

（二） 其他班型：114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至 115 年 1 月 2 日（星期

五）。 

（三） 零星申請：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前。 

三、結果核定 

（一） 「鑑定安置結果收執聯」於新生報到日前上傳至雲端系統，再由

學區國小輔導室轉知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二） 受理鑑定申復、安置再協調及暫緩入學再審查案件申請，時程依

鑑定安置結果核定公文。 

陸、申請方式及檢具資料： 

一、申請方式： 

（一） 已就讀幼兒園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由幼兒園彙整園

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家長意願後，併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入國小評

估報名表」及戶籍資料，逕寄/送/掃描（擇一）至指定地點。 

（二） 非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或目前未在學個案：請家長自行

下載、至就讀幼兒園或學區國小輔導室填寫「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入

國小評估報名表」，併同戶籍資料，逕寄/送/掃描（擇一）至指定

地點。（可同時檢附現有之醫療佐證資料以利評估人員先行了解幼

兒現況。） 

（三） 受理申請單位：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學前鑑定組。 

地址：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 號（樂業國小）。 

電話：04-22138215#820。  

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二、檢具資料： 

（一）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入國小評估報名表（報名時繳交） 

（二） 戶籍資料影本（報名時繳交） 

（三）暫緩入學輔導計畫（評估會議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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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申請暫緩入學者務必檢附，無固定格式，勿裝訂。 

（四）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評估會議前繳交）： 

逕繳予鑑定評估人員，以個案現有資料儘量檢附，資料如有反面，

正反面皆須提供。 

1. 醫療佐證資料類型說明： 

(1)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2)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

合評估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

發展相關科別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註 1：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經科、

小兒（兒童）心智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相關門診。 

*註 2：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量

表分數）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形。 

(4)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

定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純音

聽力圖，若已配戴助聽輔具者，可一併檢附配戴助聽輔具後

之聽閾值報告書。 

(5)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

定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眼矯正後視力值或視野值）

或視力檢查報告；曾接受視覺功能評估者可一併檢附評估資

料。 

2. 前項佐證資料中有效期限： 

以收件日最後一日為基準，身心障礙證明係以「重新鑑定日期」

為準；診斷證明係以「開立日」起一年內；聽力圖、視力檢查報

告或心理衡鑑報告係以「評估日期」起一年內；聯合評估中心綜

合報告書係以「預定追蹤日期」為準。 

3. 倘已屆送件日期但尚未取得醫療佐證資料： 

可詳細說明理由（如至 XX 醫院排定 X 月 X 日評估），並檢附其

他佐證資料：一個月內之發展篩檢表、觀察影片、行為觀察紀

錄、輔導紀錄先行送件。 

（五） 教育需求評估資料。（鑑定評估人員繳交） 

柒、鑑定安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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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對象： 

（一） 新鑑定：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鑑定未通過，欲確認特教

資格之幼兒。 

（二） 重新評估：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幼兒。 

（三） 放棄申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不同意個案接受評估時，依據法定代理人或或實際照顧者親簽

之「不同意接受評估」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入國小評估報名表」

判定非特教生，本市將僅提供個案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至學前教

育階段畢業為止，相關資料不會隨升學移轉至新就學單位。 

二、鑑定結果： 

    經鑑輔會鑑定後，核予之身分及所接受特教服務分述如下： 

（一）確認身心障礙幼兒：學校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提供必要之教學調整及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幼兒：請學校持續觀察與輔導，於一年內評估是否再提

鑑定。國小需視個案狀況及校內資源訂定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提供

該生所需教學及輔導服務與諮詢。 

（三）再觀察或非特教學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學校持續關懷及協

助。如為再觀察或原接受特教服務者，須追蹤其適應狀況，若有疑問

可向國小輔導室或特教中心諮詢。 

三、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特殊教育資格之期限係依本市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期限，安置單位應於該

生效期屆期之學期協助提出重新鑑定。 

四、安置及特殊教育服務方式結果： 

（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1. 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全部時間在原班學習，由導師提供課程及評量

調整。 

2.未設置資源班與集中式特教班之公立學校，另可申請特教方案。 

（二）資源班、視障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部

分時間至資源班上課，由特殊教育教師依據學生需求安排抽離、外

加、或入班課程，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調整及支援服務。 

（三）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學籍設在特教班，學生大部分時間在特教班學

習，依學生狀況安排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行融合學習，提供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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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協助。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

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國小每班不超過 10 人。 

（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學生學籍安置於學區學校，由在家教育教師提

供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床邊教學班為本市醫院床邊教學班設班

醫院治療之學生，由醫院床邊巡迴輔導教師訪視評估開案。） 

（五）特殊類型巡迴輔導班（含視障、聽語障、情緒及行為障礙）：學生學

籍設在普通班，巡迴輔導教師定期到校輔導。 

（六）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安置於臺中啟明學校（啟明班）及臺中啟聰學校

（啟聰班、啟智班），並接受全時制的特殊教育服務，提供必要之輔

導及協助。擬轉介安置各國立或直轄市立（臺北市、新北市、高雄

市）特殊學校者，鑑定後由教育局協助轉介，惟需視該縣市或該校缺

額狀況就學。 

（七）特教方案。 

捌、安置原則： 

一、入國小鑑定安置依據依「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學校原

則」辦理。 

（一）國小安置學校為本市所屬市立國小，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依該校招生簡章辦理。私立學校、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依各校招

生辦法辦理，前述安置之入學證明由各校自行留存備查。 

（二）集中式特教班，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

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 3 條辦理，每班不得超過 10 人，遇額滿時

依「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安置原則」由鑑輔會協調安置。 

（三）特殊教育學校，依據《特殊教育學校設立變更停辦合併及人員編制標

準》規定，每班不得超過 10 人；《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以招

收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及幼兒為優先，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

及幼兒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及幼兒為主。遇額滿時安

置順位如後： 

1.設籍本市，依本市鑑定安置流程辦理後安置。 

2.有居住本市至少滿一年之事實（須檢附居住事實相關證明），經本市

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 

3.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於本市就業至少滿一年（須檢附工作證

明） ，經本市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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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籍其他縣市須由各主管機關轉介，並領有各主管機關鑑輔會核發有

效期限內之教育鑑定證明，經本市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以設籍縣

市未有啟聰學校或啟明學校者為優先）。 

二、申請暫緩入學者 

（一）如欲就讀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需同時報名本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

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 

1.依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暨學前

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進行缺額協調。 

2.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不核定暫緩結果僅做缺額保留，

該安置名額保留至暫緩再審查工作結束止。 

3.倘放棄前項安置之公立幼兒園，因出生年月日不符合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招生之規定，無法以一般生資格辦理登記第 2 階段招生，

如欲更改志願務必依本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

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計畫規定之時程，填寫志願異動申請切結書。 

（二）如欲就讀私立幼兒園或機構，需自行確認與該園（機構）確認缺額。 

玖、申復及申訴： 

一、 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鑑定安置結果有異議，可於結果核定後 14

天（含例假日）內提出申復申請，辦理規定如下： 

（一）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具鑑定申復申請相關資料。  

（二）由戶籍所屬學區國小或實際報到國小協助提出「申復申請」，函文至

教育局。 

（三）將申復相關資料（申復申請表、原送件資料、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

聯、及增列佐證文件（如醫療診斷證明、更新測驗資料、補充輔導資

料或特教需求資料）或相關陳述意見資料送達本市特殊中心（如為寄

送不以郵戳為憑）。 

二、 如不同意暫緩入學審查結果，由戶籍所屬學區國小協助提出「暫緩入學

再審查」，應檢附暫緩入學再審查申請表、原送件資料（含鑑定安置結

果學校存查聯）、及增列佐證文件（如醫療診斷證明、更新測驗資料、

補充輔導資料或特教需求資料）或相關陳述意見資料方予受理，於鑑定

結果核定後 14 天內提出申請。 

三、 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市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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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拾、經費：由本局年度經費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壹、差假： 

一、參與會議進行安置評估之鑑定評估人員或相關人員，以公差（假）登

記。 

二、協助辦理鑑定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公（差）假，依「臺中市身心障礙學

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核予。 

拾貳、獎勵：協助辦理本學年度各項鑑定安置評估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經考

核後，由本局依該人員表現情形予以敘獎。 

拾參、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肆、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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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 / 下  □登打 □掃描 

□在園 1□在園 2□在園 3□在園 4 □出席□書面□列冊 編號：  

□不定期□入幼 1□入幼 3 □申復 □新鑑定 □重新評估/鑑定 □重新安置 

臺中市 114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審查表(114.07版) 

學生姓名：                   單位：      區  

□國小附幼 

□幼兒園 

□特教學校 

□早療機構 

□大班(115升小一) 

□中班(115升大班) 

□小班(115升中班) 

□幼班(115升小班) 

□115升幼幼班 

-----------（以 下 請 勿 填 寫）-----------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結果 

鑑定 

結果 

□發展遲緩 (□認知 □語言 □動作 □社會情緒 □非特定性)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自閉症    □多重障礙  □其他 

類別補充說明 □ 輕  度 

□ 中  度 

□ 重  度 

□ 極重度 

 

□再觀察    □非特教生  

鑑定

期限 ______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________ 重新鑑定  ________評估安置適切性 

備註 

不通過理由： 

□1.檢附資料符合年齡發展       □2.考量尚在入學適應期需持續蒐集資料 

□3.檢附資料未佐證明顯適應困難及特教需求  □4.構音未造成日常溝通問題     

□5.醫療評估與觀察不一致需持續蒐集資料  □6.尚不符合____障鑑定標準 

□重新鑑定時 

□如欲確認特教需求 

□資料不足研判 

請檢附：□醫療評估資料  □智力/認知評估  □巡迴輔導紀錄 

        □行為觀察紀錄  □影片(語言/動作/社會互動) 

        □純音聽力圖□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至兒童心智科進一步診斷  □建議觀察___________特質  □請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諮詢服務 

□建議增加課程調整策略多元性 □建議(擬定/修正)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建議修正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 

□建議幼兒園協助提供親職教養策略   

□建議申請：□教師助理     □語言治療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心理諮商  □聽力師 

            □巡迴輔導教師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  □輔具(行動/視覺/聽覺/溝通/評估)  

安置 

結果 

安置單位：□原校   □        區           (國小附幼.幼兒園.特教學校.機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 早療機構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集中式特教班(聽)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鑑輔委員 

簽章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日 期 
 

 

 

1-1 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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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新鑑定同意書(114.07) 

 

行政區  單位名稱  □大班(108.09.02-109.09.01) 
□中班(109.09.02-110.09.01) 
□小班(110.09.02-111.09.01) 
□幼班(111.09.02-112.09.01) 
□升幼(112.09.02-113.09.01) 

基
本
資
料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家長 
父  其他主要 

照顧者 

 
聯絡手機 

 

母   關係：  

早療社工 □無 □有：第      區             社工 聯絡電話  

就學史 
1.入園時間：       年         月起  

2.是否曾經特教鑑定？ □無  □曾鑑定未通過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實
際
照
顧
者
意
見
調
查 

 本人經幼兒園說明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茲 

 □同  意敝子弟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需要，而進行之各 

項教育評量工作。如確定需要特殊的學習輔導與協助，亦同意讓敝子弟安置至適當 

的班級就讀，並接受相關特教服務。希望的安置教育型態（請勾選） 

□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社福機構請勾選此項 

在普通班上課，未提供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經費

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 
普通班 

(接受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輔導。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

經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 
集中式特教班 

※含特殊學校幼兒部 

一班僅安置 8 名特教生，安置對象以特殊教育需求達

中高程度之幼兒為主，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不同意敝子弟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鑑定及各項教育評量工作。 

 
□法定代理人(父母) 

□實際照顧者(檢附切結書) 
簽名：                 關係：        日期：  年  月  日 

 必附資料(自行勾選) 佐證資料(依實際狀況勾選) 

鑑

定

資

料 

檢

核 

□空白審查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 

(通報網學生名字點進去那頁) 

□新鑑定同意書 

(請檢查是否勾同意，且為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簽) 

□A現況表    

□B能力表    

□C需求表 

□一個月以上之觀察紀錄/輔導

紀錄(建議使用 I 表，可自行增列

其他觀察紀錄；生理類障礙可用以

其他資料代替。) 

□佐證資料 

送件後若需補資料，請掃描寄至

臺中市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有 1-5 □無 1-5，則必附： 

□有□無 1.身心障礙證明  

□有□無 2.診斷證明 

□有□無 3.聯評報告書  

□有□無 4.心理衡鑑報告  

□有□無 5.其他醫佐：

____________________ 

※後續醫療評估安排： 

□無 

□有,在__________醫院， 

預計評估日期為________， 

預計取得報告日期為______。 

□6.一個月內發展篩檢表 

□7.影片及影片文字說明 

(電子檔寄至公務信箱) 

 

※說明尚無醫佐之原因： 

 

承辦人核章 

 

聯絡電話(含分機) 

 

申請單位核章(務必核章) 

 

※提醒您，此同意書請盡快回覆學校，若您貴子弟不同意接受鑑定，或自____年____月____日
起七日內學校未接獲您的回覆時，學校應依規定不得向本市鑑輔會提出鑑定申請。 

 

個案編號：         1-2 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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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重新評估同意書(114.07) 

行政區  單位名稱  □大班(108.09.02-109.09.01) 
□中班(109.09.02-110.09.01) 
□小班(110.09.02-111.09.01) 
□幼班(111.09.02-112.09.01) 
□升幼(112.09.02-113.09.01) 

基
本
資
料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家

長 

父  其他主要 

照顧者 

 
聯絡手機 

 

母   關係：  

社資社工 □無 □有：第      區             社工 聯絡電話  

就學史 
1.入園時間：       年      月起  

2.特教身分取得時間：       年      月起 

家
長
意
見
調
查 

本人經幼兒園說明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茲 

 □同  意敝子弟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需要，而進行之各 

項教育評量工作。如確定需要特殊的學習輔導與協助，亦同意讓敝子弟安置至適當 

的班級就讀，並接受相關特教服務。希望的安置教育型態（請勾選） 

□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社福機構請勾選此項 

在普通班上課，未提供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經費

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 
普通班 

(接受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輔導。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

經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 
集中式特教班 

※含特殊學校幼兒部 

一班僅安置 8 名特教生，安置對象以特殊教育需求達

中高程度之幼兒為主，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敝子弟初步觀察無特教需求，同意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為重新評估特 

   教需求，進行之各項教育評量工作。如確認已無特教需求，可結束特殊學習輔導與協助。 

□法定代理人(父母) 

□實際照顧者(檢附切結書) 
簽名：                 關係：        日期：  年  月  日 

 

 

 必附資料(自行勾選) 佐證資料(依實際狀況勾選) 

鑑

定

資

料 

檢

核 

□空白審查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 

(通報網學生名字點進去那頁) 

□重新評估同意書 

(請檢查是否勾同意，且為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簽) 

□A現況表    

□B能力表    

□C需求表 

□佐證資料 

□IEP(整份) 

(需有一個月內之評估結果) 

送件後若需補資料，請掃描 

寄至臺中市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有 1-5 □無 1-5(以下皆必附) 

□有□無 1.身心障礙證明  

□有□無 2.診斷證明 

□有□無 3.聯評報告書  

□有□無 4.心理衡鑑報告  

□有□無 5.其他醫佐：

____________________ 

※後續醫療評估安排： 

□無 

□有,在__________醫院， 

預計評估日期為________， 

預計取得報告日期為______。 

□6.一個月內發展篩檢表 

□7.影片及影片文字說明 

(電子檔寄至公務信箱) 

□8.觀察紀錄/輔導紀錄 

 

 

※說明尚無醫佐之原因： 

 

承辦人核章 

 

 

聯絡電話(含分機) 

 

申請單位核章(務必核章) 

 

個案編號：         1-3 重新評估
qu/qu/6qqu/6q
u/6ej  
qu/6RU04UR
U04U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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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重新安置申請表(114.07) 

基
本
資
料 

行政區  單位名稱  □大班(108.09.02-109.09.01) 
□中班(109.09.02-110.09.01) 
□小班(110.09.02-111.09.01) 
□幼班(111.09.02-112.09.01) 
□升幼(112.09.02-113.09.01)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關係  聯絡手機  

主要照顧者 □同上 關係  聯絡手機  

個管社工 □無    □有，姓名： 連絡電話  

巡迴輔導 

特教教師 
原巡輔教師 

 
本園巡輔教師 

 

家
長
填
寫 

申請重新安置

項目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第一志願:____區________附幼;第二志願:____區________附幼) 

申請重新安置

原因 

□轉學後，重新申請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轉出) 

□其他： 
□法定代理人(父母) 

□實際照顧者(檢附切結書) 
簽名：                 關係：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校
填
寫 

個案能力狀況 

及適應困難說明 

(必填) 

 

 

 

填寫人簽名  職稱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 

已申請之相關

特教支持服務

使用狀況 

□語言治療時數______時(□共用時數____人 □個別) 

□物理治療時數______時(□共用時數____人 □個別) 

□職能治療時數______時(□共用時數____人 □個別) 

□心理治療時數______時(□共用時數____人 □個別) 

□教師助理員每週____時(□共用時數____人 □個別) 

□輔具：               □其他： 

承辦人  申請單位 

核章 

(務必核章) 臺中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註記 

 

  
電話(含分機)  

 必附資料 申請集中式特教班增列資料(依實際狀況勾選) 

資

料 

檢

核 

□重新安置申請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 

(通報網學生名字點進去那頁) 

掃描寄至臺中市特教資源中心公

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審查資料 安置順位(有則附) 

戶籍(必) 

----有缺額時通知檢附--- 

摘要表(必) 

課程調整紀錄表(必) 

IEP(必) 

觀察記錄(必) 

近 2個月巡輔紀錄(必) 

影片(必) 

---醫療佐證資料(有則附) --- 

□身心障礙證明 □診斷證明 

□聯評報告書 □心理衡鑑報告 

□其他：______________ 

□1-1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的子女 

□1-2低收入戶證明 

□1-3中低收入戶證明 

□1-4原住民  

□1-5特殊境遇家庭的子女  

□2社會局轉介輔導或機構安置 

□3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4志願學校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幼兒  

□5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6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 

□7.當學年度原園直升幼兒之弟妹(不包含前

學年度畢業生之弟妹) 

 

□出席□書面□列冊 收件日期：  審查編號：  1-4 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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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申請名冊(114.07) 

申請單位：      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提報編號 
學生姓

名 
年級 

障礙類別 

、程度 

鑑定文號

(含日期) 

檢附資料 

(必附) 
申請原因 鑑輔會審查結果 

     

□通報網個案資料 

□會議紀錄及簽到單 

□放棄同意書 

□放棄說明書 

□主動申請放棄 

□已屆鑑輔有效

日期期限不願

重新評估 

□通過 

□待補件： 

 

□不通過，原因： 

 

     

□通報網個案資料 

□會議紀錄及簽到單 

□放棄同意書 

□放棄說明書 

□主動申請放棄 

□已屆鑑輔有效

日期期限不願

重新評估 

□通過 

□待補件： 

 

□不通過，原因： 

 

     

□通報網個案資料 

□會議紀錄及簽到單 

□放棄同意書 

□放棄說明書 

□主動申請放棄 

□已屆鑑輔有效

日期期限不願

重新評估 

□通過 

□待補件： 

 

□不通過，原因： 

 

特教業務承辦人 申請單位核章(務必核章) 

 

 
 聯絡電話(含分機) 

 

 

備註：一、申請原因：請依注意事項之「申請對象」自行填寫。 

   二、表格欄位不足者，請自行增列。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核章 

民國      年      月     日 

1-5 放棄申請清冊 

9*99RU04URU04U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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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 

說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如果您不希望孩子具有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可以提出放棄特殊教

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申請。 

請先填妥同意書，並煩請盡量撥冗出席幼兒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或個案會議，經議決通過後，送交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簡稱鑑輔會)審議。 

教育局正式函文回覆幼兒園，再由幼兒園承辦人員將審查結果轉

交給您，請務必妥善保存。 

經正式核定後，對您子女之權益影響，摘要說明如下，請務必詳

閱與確認：  

1.因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您的子女將失去接受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及特殊教育相關福利之權利，其中包含安置、就學費用減免<此項有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另行審核>、特殊教育教學輔導、相關專業服

務、教育輔助器材、交通服務等相關支持服務。 

2.鑑輔會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移除您子女的個案資料，未來孩

子轉學或升學時，一切資料都不會移轉至新就讀單位。 

3.您的孩子在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之同一教育階段

三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將不得重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簽名並蓋章) 

(請將此說明書與同意書一同繳回學校)  

1-5 放棄說明書 

9*99RU04URU04U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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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填寫 

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 

同意書 

 

學生：             身分證字號：              

就讀臺中市           幼兒園，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           。由於不希望孩子有特殊教

育身分，擬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

了解並同意無異議放棄各項特教服務及特殊教育相關福利 (包

含鑑定安置、就學費用減免、特殊教育教學輔導、相關專業服務、教育

輔助器材、交通服務等相關支持服務。)，同時也瞭解並同意孩子在

同一教育階段之三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此 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幼兒園特教承辦人填寫-------------------- 

   家長繳回同意書後幼兒園辦理情形檢核： 

會議召開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時間： 

家長出席情形 □出席  □未出席，原因： 

          幼兒園承辦人員：                (簽名並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放棄特教身分辦理完畢後，說明書與同意書正本由學校留存，影本連同家長收執聯 

     轉交家長留存。 

1-5 放棄同意書 

9*99RU04URU04U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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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4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鑑定申復申請表(114.07) 

 申請學校：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 目前年級：____________ 

鑑輔會 

原鑑定結果 
(依收執聯填寫) 

 _____年_____月____日中市教特字第_____________號函核定 

 鑑定特教類別：□非特教生□再觀察□確認特教身分為______________ 

申復申請  申復申請鑑定特教類別：           ，安置：                  

申復原因 
 □不同意鑑定結果，且檢附佐證資料以供再次研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資料檢核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存查聯(必備) 

增列佐證資料 
至少檢附一項， 

無則不予受理， 

依序排列於後 

原鑑定資料不可納入 

□身心障礙證明：    

□診斷證明：    

□聯合評估報告：  

□行為觀察：    

□影片： 

□其他(列點說明)：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對申請申復之

說明 

(必填) 

 

簽章 
 與個案

關係 

 聯絡 

電話 

【O】： 

【H】： 

 手機： 

導師或了解個案

狀況之教師說明 

(在園生必填) 

 

 

 填寫人職稱：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巡輔教師或 

相關人員說明 

 

 

 填寫人職稱：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教承辦人 學前單位核章 收件單位註記 

 

 

 

聯絡電話(含分機) 

 

※ 1.幼兒園先至「E化系統」確認並接收個案資料後提出申請。 
※ 2.收到鑑定結果後 14天內，免備文並備妥以下資料： 

□鑑定申復申請表、□新事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存查聯、， 
Email至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出席□書面 收件日期：  審查編號：  1-6 申復 

9*99RU04U

RU04U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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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8版 

臺中市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 

申請撤銷切結書 
 

     

幼兒姓名：____________(編號: 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

原就讀____________幼兒園，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緣故，撤銷

向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申請之 

□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 

□在園生鑑定安置 

□入國小鑑定安置 

□暫緩入學 

□鑑定申復 

並願意無異議放棄此項申請。 

特此聲明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7  撤銷切結書 

書 

9*99RU04URU04U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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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7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實際照顧者聲明書 

茲切結本人               (聲明人姓名)為________________(幼兒姓名)

之________________(與幼兒之關係)，幼兒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若父母為共同監護皆須列出） 

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由) 

不能或難以執行親權／監護權，故由本人擔任實際照顧者，代為處理特殊教

育安置事宜，後續若有相關安置爭議或有不實情事，本人承擔一切相關責任。 

檢附查核資料： 

□學生戶籍資料(必附) □申請人身分證明(必附)  

□證明個人為學生實際照顧者之文件______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立聲明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繫電話： 

 

幼兒姓名：   

身分證字號： 

備註: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6條及第 20條立法說明，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 權，如行方不

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須由他人或安置機構代為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日常照顧，爰增 列得經實際照顧者同意，進行

鑑定及安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對於實際照顧者之認定，參照孩童 家庭防疫補貼之作法，得由實際照顧者

檢具學生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及足以證明個人為學生實際照顧者之文件或

切結書，並送學生就讀之各級學校認定。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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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需求表(114.07) 

(本表由導師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共同討論後填寫,如欲請家長填寫需同時檢附學校版及家長版) 

幼兒姓名  
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 
 

實足年齡 

年級 

 ____Y___M 

 □大□中□小□幼 

填表人  與個案關係  填表日期  

一、轉介原因 

此次提報的原因：□初次申請特教相關服務 □重新確認特教身分 

第一次發現問題的原因：□發展篩檢未通過 □觀察較同儕落後  □家長自行發現  

□其他： 

二、目前服務

提供狀況 

□ 
新
鑑
定       

簡述目前輔導措施(新鑑定個案不可空白) 

 

□ 
重
評 

目前安置班型：□普通班 □不分巡，   月    次 □集中式特教班 

學校支持服務：□教助員(  hr/周, □個別□共用) □語 □職 □物 □輔具 

安置適切性：□適切  □需調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家庭狀況 

家庭組成： 

主要照顧者： 

家庭功能/教養態度及方式： 

特殊問題/家庭病史：  

家庭需求： 

四、醫療狀況 
(就醫,用藥) 

伴隨症狀或疾病□無□有（名稱_________發作頻率 _____對適應之影響 _____） 

服用藥物：□無□有（藥物名稱_____服藥時間___副作用___劑量：__）  

五、主要適應 

問題 

□無適應問題    □視力問題     □聽力問題 
□語言理解問題  □語言表達問題 □構音問題(需檢附語言互動影片) 
□粗大動作問題  □精細動作問題 □認知落後 □生活自理不佳 
□社會人際互動  □情緒問題行為：              發生頻率：    /天;    /周 

補充說明： 

六、整體能力

/優弱勢 

 

七、特殊教育 

    服務需求 

特教巡迴輔導支援：          □目前無需求  

□行政諮詢 □IEP諮詢 □適應問題輔導 □其他：              

相關專業服務(學校申請)： □目前無需求   

□語言治療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心理治療(務必填寫原因) 

原因： 

教師助理員：                □目前無需求  
□無法自行進食（如：需肢體協助、口腔刺激、使用鼻胃管或胃造廔管餵食）。 

□無法自行移動（如：經提供科技輔具後仍無法自行翻身/轉位/擺位/移行）。 

□無法自行呼吸（如：使用噴霧器、氧氣或需要協助拍痰抽痰）。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影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請說明)。 

□其他特殊需求(請說明) 

說明： 

輔具：                      □目前無需求 □輔具評估 

□行動輔具(             ) □聽覺類輔具 □視覺類輔具 □溝通輔具 

 

A 表－需求表 巡輔教師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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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能力表 (114.08) 
(本表由鑑定評估人員或班級導師填寫) 

評量結果： 無法完成、牽手完成  △大部份協助下完成(動作提示、大量口語提示)  ˇ能獨立完成(無須提示、少量口語提示) 

打△者請於空白處補充質性描述 

幼兒姓名  實足年齡   ____Y_____M 填表日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評估人  關係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知
覺 

□注視眼前或周圍的人事物 □追視視線內移動的物品 
□對於各類聲響有反應     □對於各種觸覺刺激有反應 □配合節奏做動作 

粗
細
動
作 

移位
平衡 

□躺到坐 □站 □走 □跑 
□原地跳 □樓梯兩腳一階  

□上樓梯(一腳一階) □單腳站 
□雙腳往前跳□由下往上丟球 

□下樓梯(一腳一階不用扶) 
□單腳跳 □過肩丟小球 

操作
能力 

□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  
□開關容器 □串珠 □三指撕紙 

□堆疊積木五個(品質:整齊/歪斜) 
□貼在指定範圍 □連點成線 

□虛線描畫 □擰毛巾/抹布 
□仿畫(線、圓形、正方形)  

特殊/補充說明：有此問題打 V，無則打 X □高張   □低張   □感覺敏感   □感覺遲鈍   □自我刺激 
說明： 

生
活
自
理 

飲食 □飲食流體 □咀嚼食物能力 □自取放餐具 □握湯匙進食(拳握,三指) □用吸管喝水  □倒水裝水 

衣著 
□脫鞋 □脫襪 □脫上衣 □脫褲子 
□穿鞋 □穿襪 □穿上衣 □穿褲子 

□解(扣)鈕扣 □拉拉鍊  
□整理衣物 

如廁 □便意覺察  □便意控制  □尿意覺察  □尿意控制  □使用便器  □表達上廁所意願  

盥洗
整潔 

□清潔覺察  □刷牙 □擠牙膏 
□洗手 □漱口   □用毛巾擦(洗)臉 

□擤鼻涕□整理自己的物品 
□維持周遭環境整潔  

特殊/補充說明：有此問題打 V，無則打 X □白天仍包尿布  □無法察覺尿布濕臭 
說明： 

認
知
能
力 

概念
認知 

□大小 
□身體部位 □配對 
□常見物品名稱  

形狀(□指認 □命名) 
顏色(□指認 □命名) 
□分類  □唱數 1〜5 

□認讀自己名字 □排順序(第一/最後、事件發生順序...)  

□空間概念(上下前後)  
□認讀 1〜___  □逐一點數 1〜___  □數量概念 

思考
推理 

□一樣玩具有多種玩法 
□做選擇 

□玩扮演遊戲 
□想辦法解決問題 

□關係(ex碗-湯匙、實體-影子)  □區辨異同 
□依照事情發生的關係，推斷可能的結果 

記憶 
□指/說出藏起的東西   □模仿連續動作 □重述數字「514632」(答對部分請圈選) 

□重述句子「小華今天早上吃了 3個麵包」(答對請圈選) 

注意 
□從一堆東西中找到某物  □專心玩玩具 
□專心的看著眼前或周圍的人事物 

對喜歡的事能持續注意力      分鐘 
專心參與團體活動(□靜態 □動態) 

特殊/補充說明：有此問題打 V，無則打 X  □需要提示才能回答 □總要個別指導才能有效學習 □完成品質很差 
說明： 
 

溝
通
能
力 

溝通 
□叫名會有反應 □以適當方式表達需求或想法  □詞彙量與同齡相符    
□主動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想法  □使用與情境相符之詞彙和語句 

理解 □理解表情動作(如搖頭) □理解簡單指令 □理解 2個連續指令  
□理解故事內容(需能回答與故事 
  相關之問題) 

表達 
□仿說 
□疊字 □詞彙(20 個以上) 

□回答是非問句 □短句(4-5 字)  
□一問一答(如問爸爸去哪?) 

□針對主題回答  
□完整描述生活經驗(請舉例) 

特殊/補充說明：有此問題打 V，無則打 X  □低口語  □無口語  □聲調怪異  □答非所問   
                                      □構音不清(□部分異常尚不影響溝通 □困難且影響溝通)(需檢附影片)  
說明： 
 

社
會
情
緒
人
際 

情緒 □情緒穩定 □反應與情境相符 □適當方式表達 □能被安撫或轉移 □忍受挫折 
人際
互動 

□主動和其他幼兒互動 □維持互動_____分鐘   □與人分享       □覺察他人情緒 
□對話時看著對方     □輪流等待            □與同儕合作     □接納和配合他人建議  

團體
規範 

□安靜坐著或保持安靜 □大部分時間服從指令或規範   □有物權觀念 
□對周遭的人或活動感興趣 □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     □遵守班級的常規 

適應 □與親人分開一段時間 □願意嘗試新東西或新活動     □適應新環境或環境的變化 
特殊/補充說明：有此問題打 V，無則打 X   
□情緒問題： 
□行為問題：__________，頻率：_____/____(檢附情緒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或 E 表或 H 表) 
說明： 
 

 

B 表-能力表 
巡輔教師檢核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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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現況表(114.07) 

(本表由家長或班級導師填寫)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大班(108.09.02-109.09.01) 
□中班(109.09.02-110.09.01) 
□小班(110.09.02-111.09.01) 
□幼班(111.09.02-112.09.01) 
□升幼(112.09.02-113.09.01) 

填表人  關係： ___年___月___日填表 

一、幼兒家庭狀況： 

1.排行：   ，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手足目前就讀園所名稱:_________年級:___。 

2.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 

3.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手足 □祖父 □祖母 □外傭 □其他__________ 

4.主要照顧者：□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外傭/保母 □其他：           。 

5.父母/主要照顧者狀況 

 姓名 關係 國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教養態度 

法定代

理人 

 父 □本國 □___ 
□存 

□歿 

    

 母 □本國 □___ 
□存 

□歿 

    

其他主要

照顧者 

 

 
 □本國 □___ 

     

6.父母婚姻狀況：□已婚  □分居  □未婚  □離婚  □喪偶   □其他：             

7.家庭經濟狀況：□富裕  □小康  □普通  □中低收  □低收  □弱勢扶助  □其他： 

8.主要經濟來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_______ 

9.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 

10.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與個案的關係：_______，障礙類別為：__________ 

11.家庭特殊需求或狀況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使用療育資源情形：□無安排 □待排中 

療育項目 

地點 

(如：○○醫院、自

宅) 

療育方式 每週次數 療育時間 

開始接受療育

的時間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三、生理狀況：□以下項目皆無異常 

□聽力異常：左耳____分貝，右耳____分貝；助聽器(□無□左耳□右耳)人工電子耳(□無□左耳□右耳) 

□視力異常：左眼____ 右眼____ □其他：_________ □配戴眼鏡後仍低於 0.3 

□肢體異常：□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其他   說明：_________ 

            使用輔具需求：□無 □柺杖 □助行器 □輪椅 □其他輔具：         。 

□特殊疾病：□水腦 □心臟病 □癲癇 □腦性麻痺 □唐氏症 □唇顎裂 □其他： 

四、發現問題的時間及當時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現況說明：(可獨力完成或口語提示後可自行完成→請打ˇ；無法做到或需要大量協助→請打；不穩定→△) 

動作：□躺到坐□站□走□跑□原地跳□上樓梯□下樓梯□蹲 

生活：如廁：□已戒尿布□想上廁所會告訴大人 □會自己小便 □會自己大便 

      飲食：□喝水 □咀嚼食物 □能自行用餐 □握湯匙 □吸管喝水  

語言：□會單音□能仿說__字 □能說疊字(除了爸媽奶) □能說簡單詞 

      □能說簡單句(如我想要○○) □能互動對話 (如問○○去哪裡?可回答) □口齒清晰 

      特殊狀況補充(有打ˇ無打 X) ：□缺乏溝通意圖 □詞彙少於 20個 □鸚鵡式語言 

表達需求：□自己動手(不求協助) □動作~拉手 □說單字~開 □說雙詞~媽媽開 □說句子~媽媽拿○○ 

情緒社交：□情緒穩定 □能接受挫折 □叫名有反應 □主動與其他幼兒互動□可遵守指令 

對幼兒的教養困擾及學習期待：  

 

C 表-現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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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階段特殊需求幼兒行為觀察與分析相關表格(113.07) 

(本表為幫助相關人員了解幼兒實際行為表現，以釐清幼兒之特教需求或介入方向。 

可自行視幼兒狀況決定使用那些表格，也可自行依據狀況修改表格格式) 

學校：           幼兒姓名：            幼兒生日：        實足年齡：   Y   M      

填寫人員：            關係:             填寫日期：            

 

E 表 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 

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 

填表說明：具體描述每一個問題行為,分析行為表現的狀況,及是否有一些處遇計畫嘗試降低

或減少行為的發生,而計畫的效果如何？ 

前事(A) 
行為(B) 後果(C) 

功能 

假設 立即前事 

日期 時間 地點 情境 事件    

        

        

        

 (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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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階段特殊需求幼兒行為觀察與分析相關表格(113.07) 

(本表為幫助相關人員了解幼兒實際行為表現，以釐清幼兒之特教需求或介入方向。 

可自行視幼兒狀況決定使用那些表格，也可自行依據狀況修改表格格式) 

學校：           幼兒姓名：          幼兒生日：       實足年齡：    Y    M      

填表人：           與幼兒關係：          填寫日期：        

F表 自閉症核心特質檢核 

自閉症核心特質檢核及對各面向之影響 

 主要困難 具體實例 學業適應 社會適應 人際適應 生活適應 

社會
互動
及 
溝通
困難 

1.社交情緒互動困難 
□異常社交接觸 

□無法一對一對話 

□較少分享興趣、情緒、情感 

□完全無互動反應 

2.非口語溝通行為困難 
□溝通整合不良 

□視覺接觸異常 

□肢體語言異常 

□缺乏臉部表情 

3.發展維持人際困難 
□無法依情境調整行為 

□無法參與想像性遊戲 

□交朋友困難 

□溝通整合不良 

□對同儕缺乏興趣 

 □學習習觀態

度良好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

動機有問

題，需要特別

輔導 

□學習習慣及

動機有嚴重

問題，需要長

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

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

佳，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固定
有限
之行
為模
式及
興趣 

□重複性動作 

□固定物品使用 

□特異使用言語 

□過度堅持生活常規 

□儀式化語言或非語言行為 

□侷限固定之興趣 

□知覺刺激過度反應 

□知覺刺激反應不足 

□對某種刺激有異常興趣 

 

 □學習習觀態

度良好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

動機有問

題，需要特別

輔導 

□學習習慣及

動機有嚴重

問題，需要長

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

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

佳，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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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階段特殊需求幼兒行為觀察與分析相關表格(111.07) 

(本表為幫助相關人員了解幼兒實際行為表現，以釐清幼兒之特教需求或介入方向。 

可自行視幼兒狀況決定使用那些表格，也可自行依據狀況修改表格格式) 

學校：           幼兒姓名：          幼兒生日：       實足年齡：   Y   M     

填寫人:            關係:             填寫日期:                

G 表 情緒行為核心特質檢核 

情緒行為問題核心特質檢核及對各項適應之影響 

 呈現症狀 具體實例 學業適應 社會適應 人際適應 生活適應 

過
動 

□在座位上無法安靜地坐著，身體動

來動去。 

□在課堂中或其它須乖乖坐好的場

合，時常離席、坐不住。 

□在教室或活動場合中不適當地

跑、跳及爬高等（在青少年或成人

可僅限於主觀感覺到不能安靜）。 

□無法安靜地參與遊戲及休閒活動。 

□經常處於活躍狀態，或常像馬達推

動般四處活動。 

□經常說話過多。 

 □學習態度良好，

學習成就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好，

但學習成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動，

但不影響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機

有問題，需要特

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機

有嚴重問題，需

要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

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

佳，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衝
動 

□問題尚未問完前，便搶先答題。 

□須輪流的時候，無法耐心地等待。 

□常中斷或干擾其他人 (如：貿然插

嘴或打斷別人的遊戲)。 

 

注
意
力 

□無法注意到小細節或因粗心大意

使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發生

錯誤。 

□在工作或遊戲活動中無法持續維

持注意力。 

□別人說話時似乎沒在聽。 

□無法完成老師、家長或他人交辦的

事務，包括學校課業、家事、或工

作場所的職責(並非由於對抗行為

或不了解指示)。 

□缺乏組織能力。 

□常逃避、不喜歡或拒絕參與需持續

使用腦力的工作；如：學校工作或

家庭作業。 

□容易遺失或忘了工作或遊戲所需

的東西；如：玩具、鉛筆、書等。 

□容易被外界刺激所吸引。 

□容易忘記每日常規活動，需大人時

常提醒。 

 □學習態度良好，

學習成就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好，

但學習成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動，

但不影響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機

有問題，需要特

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機

有嚴重問題，需

要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

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

佳，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其
他
情
緒
問
題 

□幻覺、妄想、思考異常或情緒異常

現象 

□容易憂鬱、悲觀、長期情緒低落 

□脾氣暴躁、容易躁動、亢奮 

□容易畏懼、害怕，其程度到超出現

實狀況，會出現嚴重的逃避行為 

□有壓力即容易焦慮、無法調適 

□補充說明： 

 

 □學習態度良好，

學習成就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好，

但學習成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動，

但不影響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機

有問題，需要特

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機

有嚴重問題，需

要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

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

佳，沒問題 

□偶爾適應

不佳，但無

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

別輔導 

□嚴重影

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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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階段特殊需求幼兒行為觀察與分析相關表格(113.07) 

(本表為幫助相關人員了解幼兒實際行為表現，以釐清幼兒之特教需求或介入方向。 

可自行視幼兒狀況決定使用那些表格，也可自行依據狀況修改表格格式) 

學校：           幼兒姓名：            幼兒生日：        實足年齡：   Y   M      

填寫人員：            關係:             填寫日期：            

H 表 問題行為描述 

問題行為描述表 

填表說明：具體描述每一個問題行為,分析行為表現的狀況,及是否有一些處遇計畫嘗試降低

或減少行為的發生,而計畫的效果如何？ 

 
行為 

(如何表現) 
特定情境 

(地點、對象) 

頻率 
*每天,每周,每
月發生的次數 

維持時間 
(分秒/
次) 

強度 
*行為發生時
的嚴重性或
破壞性 

1(不嚴重)→
5(非常嚴重) 

行為功能分析 
*實際後果 

*幼兒獲得什麼? 
*幼兒避免什麼? 

處遇計畫/效果 

1      
 

 

2      
 

 

3      
 

 

(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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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行為觀察記錄表(114.07) 

學校:                           觀察期間：   /  ~   /                觀察者：           老師 

幼兒姓名：                年齡組別:  大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性別：男   女  

觀察記錄重點： 
⚫ 參與情形：記錄孩子參與學習活動的種類與頻率、記錄孩子對學習活動的參與度 

⚫ 行為表現：記錄孩子在活動或學習區中的行為，包括與別人的互動情形、與教材／教具互動的情形、專注的程度、能力的表現 

⚫ 紀錄原則：保持客觀，避免使用主觀形容詞，例如應避免：「她好可愛啊！」「他很乖、很聽話喔！」，目標是如實記錄行為樣貌。 

⚫ 處理方式：摘述使用策略及成效。 

日期/時

間 

作息 行為出

現情境 
行為觀察紀錄 處理方式 

     

     

     

     

     

     

     

     

 

I 表 學前行為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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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前後觀察紀錄及功能分析表(113.07) 

學生姓名:                                     觀察者(與學生關係):                        填寫日期:                       

日 

期 

地 

點 

行為前事 表現行為 行為後果 處理有

效性 

行為功能 

  1. 正在進行活動： 

2. 誰正在對他做什麼事?用什麼方

式做? 

1.具體的描述問題行為：如何打人,抓

人,哭叫等等(要把連續性的行為描述

出來) 

1.老師做了什麼處理? 例如：重新引

導(再說一變、再提醒)、大聲說不可

以(不乖)、肢體限制他的行為(抓他的

手禁止他打人)、忽略(不理會他的大

聲哭鬧)、安撫(如果不哭就給糖吃)、

馬上結束活動(拖他去隔壁教室、讓她

去罰站) 

2.老師的處理進行多久? 

3.學生的表現為何?例如：繼續、馬上

停止、升高、又有新的(或更嚴重的)

行為出現、從現場跑開等 

有  A.為獲得注意  

無  B.為獲得物質  

持

續

時

間 

 

 

 

 

C.為獲得感官刺激  

D.為逃避工作或互動  

E.為逃避內在痛苦 

或不安 

 

     有  A.為獲得注意  

無  B.為獲得物質  

持

續

時

間 

 

 

C.為獲得感官刺激  

D.為逃避工作或互動  

E.為逃避內在痛苦 

或不安 

 

     有  A.為獲得注意  

無  B.為獲得物質  

持

續

時

間 

 

 

 

C.為獲得感官刺激  

D.為逃避工作或互動  

E.為逃避內在痛苦 

或不安 

 

 

J 表 行為觀察及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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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照護學生醫療及生活照顧評估表(11307) 

一、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生

日 
  年  月  日 

年

齡 
   歲    月 

性

別 

 

二、生活照護與適應 

主要照顧者  □父親 □母親 □看護 □其他         

行動移位能力  □能自行移動 □使用輔具移動(如輪椅、助行器)           

□部分協助移動 □完全協助移動 

溝通方式 

(可複選) 

□無 □有意義口語 □無意義聲音 □圖卡 □輔具(如溝通板)  

□動作(如手勢、指認或手語) □眼神   □其他         

飲

食 

進食方式 □能自己進食 □需餵食 □管灌(灌食量:      ) □其他          

食物調理 □固體 □半固體(如食物需剪碎) □流質 □其他          

頻率 □每天兩次 □每天三次 □每天四次 □其他         /每次約       分鐘  

禁忌 □海鮮類 □堅果類 □奶製品 □其他          

如廁衛生 小便□可獨立完成□部分需要協助□完全需要協助 

大便□可獨立完成□部分需要協助□完全需要協助 

        是否有以下需求 □尿布 □導尿管 □膀胱造廔 □腸造廔 

洗臉□可獨立完成 □部分需要協助□完全需要協助 

洗手□可獨立完成 □部分需要協助□完全需要協助 

刷牙□可獨立完成 □部分需要協助□完全需要協助 

三、醫療情形 

固定院所名稱  

診斷  

就醫頻率 □每週一次□每月一次 □2~3 月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其他          

照護需求 □無 

□使用氧氣機(氧氣流量:     L/min) 

□使用呼吸器(途徑:□口鼻、□氣切; 

呼吸器型號:     、呼吸器設定:模式    、

IPAP:    、EPAP:    ) 

□氣切(尺寸:    ) 

□拍痰(部位:    頻率:    ) 

□抽痰(途徑:□口腔、□鼻道、□氣切;頻率:    ) 

□導尿(尺寸:    頻率:    ) 

□膀胱造廔(尺寸:    固定位置:    ) 

□鼻胃管(尺寸:    固定位置:     

□胃造廔(尺寸:    固定位置:    ) 

□血糖測量(頻率:    ) 

□胰島素注射(劑量:    、注射時間:    ) 

□過敏史:     

□其他          

四、家長於照護學生過程中困難及注意事項 

 

                        

K 表 醫療及生活照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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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視覺困難學生視覺狀況評估表(111.07) 

學生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年齡: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關係：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一、醫療診斷 □無   □身心障礙證明   □          醫院診斷證明 

二、醫療史 

其他障礙：□無 □有      

疾病名稱：□無 □有      

是否因病服藥：□否  □是，藥名：                 

是否手術治療：□否  □是，已於        完成  

       □是，預計於        進行      手術 

雙眼矯正後視力值  左眼        右眼      

雙眼矯正後視野    左眼        右眼      

最初發現視力困難時間: 

目前使用輔具: 

三、學生視覺狀況之具體描述 

1. 團討座位在面對白板從左側數，第   直排，第   橫列的位子， 

    在座位上能否看清楚板書？ □是 □否 說明：                                                                                 

2. 閱讀書本的距離為何？眼睛離書本約        公分。 

說明：                                                                                 

3. 除書本外之教材或教具內容（如圖像、物品等）距離約        公分。 

說明：                                                                                                                       

4. 辨識人的面孔的距離為何？眼睛離面孔約        公分。 

說明：                                                                                 

5. 平時眼睛是否睜開？ 左眼□是 □否，右眼□是 □否 說明：                                 

6. 請幼兒在下列格子中寫出自己的名字。幼兒寫名字時眼睛到桌面之距離約        公分。 

 

 

 

 

7. 請幼兒在下列格子中仿畫圖案。幼兒仿畫時眼睛到桌面之距離約        公分。 

 

 

 

 

8. 能否正確辨認顏色？ □是 □否   對何種顏色注視效果較佳？          

說明：                                                                                 

9. 能否正確辨認形狀？ □是 □否   說明：                                                                                 

10. 能否正確辨認數字？ □是 □否   說明：                                                                                 

11. 能否獨立行走且少有碰撞？ □是 □否  說明：                                                                                 

12. 學生是否有斜視？ □是，左眼：□內斜  □外斜，右眼：□內斜  □外斜      □否   

說明：                                                                                 

13. 學生視野範圍是否會因距離太近無法看到部分位置？ □是 □否    

說明：                                                                                 

補充轉介原因及需求 (請具體描述學生所遇之視覺困難表現) ： 

 

 

   

□ ○     

※參考表格:新北市視覺困難學生轉介單(111.03.09 修訂) 

L 表 視覺狀況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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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行為次數記錄表(112.05) 

學校: 幼兒園      幼兒姓名：                           觀察者：           老師 

填表說明：請先定義欲觀察之行為及標準(可和特教老師討論)，並填至目標行為格內。請「逐日」摘要該行為發生

次數(發生次數請以正字劃記，如情節嚴重標記*)，以利後計算行為發生頻率。可搭配 IEP問題行為功

能介入方案使用。 

日期 
當日特殊

狀況 

目標行為 1 

 

 

 

目標行為 2 

 

 

 

目標行為 3 

 

 

 

目標行為 4 

 

 

 

處理方式 

(簡述) 

       

       

       

       

       

※當日特殊狀況範例：遲到 2 小時、前一天出遊、生病發燒、請假 

※常見目標行為範例：尖叫超過 10 秒、躺地鬧彆扭 20 分鐘以上 

M表 學前行為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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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學年度學前特殊幼兒課程調整暨評量紀錄表(111.12.19) 

(本表由導師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共同討論後填寫課程調整計畫，後續填寫成效評估亦可持續增添調整策略) 

          幼兒園       幼兒姓名:            教師姓名:                巡輔教師：                  日期:              

日常作息 
活動 

期待一幼兒
怎麼做 

希望特殊
幼兒怎麼

做 
(配合 IEP
目標) 

目前特殊幼兒的表現 問題所在 
已做何調整 

(八大調整策略) 

使用的素材
/ 

執行者 

策略調整 
執行期間 

(已執行多久) 

是否有成效 

評估
日期 

評量
結果 

說明 

   □需要一些支持(口語

提示、動作提示、視

覺提示等) 

□需要很多的支持(大

量提示或牽手引導) 

    

 □是 

□否 

 

   □需要一些支持(口語

提示、動作提示、視

覺提示等) 

□需要很多的支持(大

量提示或牽手引導) 

     □是 

□否 

 

   □需要一些支持(口語

提示、動作提示、視

覺提示等) 

□需要很多的支持(大

量提示或牽手引導) 

     □是 

□否 

 

(表格依需求自行增減)                            ※參考文獻：吳佩芳(2015)。學前特殊幼兒參與評量暨課程調整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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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學年度學前特殊幼兒課程調整暨評量紀錄表(111.12.12)範例 

好棒  幼兒園       幼兒姓名:  巧虎         教師姓名: 陳小三           巡輔教師：方美麗       日期:111/12/16       

日常作息 
活動 

期待一般幼
兒怎麼做 

希望特殊幼
兒怎麼做 

(配合IEP目
標) 

目前特殊幼兒的表現 問題所在 
已做何調整 

(八大調整策略) 

使用的素
材/ 

執行者 

執行期間 
(已執行多

久) 

是否有成效 

評估
日期 

評量
結果 

說明 

餐點後整
理時間 

能主動收拾
整理書包內
的物品並歸
位 

能看工作分
析步驟圖自
己放餐袋水
壺放書包 

□需要一些支持(口語
提示、動作提示、
視覺提示等) 

■需要很多的支持(大
量提示或牽手引
導) 

1.坐著發
呆，等候提
醒 
2.拿一樣物
品就忘了下
一個動作 
3.老師請巧
虎拿水壺，
巧虎沒有反
應。 

1.同儕支持—提醒他
看看陶樂比在做甚麼， 
2.活動簡化—步驟簡
化並畫出工作分析步
驟圖 
 (1)餐袋、水壺放入書
包 
 (2)拉鍊拉起來 
 

同儕：陶樂
比 
素材：視覺
提示板 
執行者：教
助員 

111.9.5~ 
111.12.15 
(三個月) 

12/15 
□是
█否 

1. 巧虎經常請假，到班率低 
2. 多數時間全權交給教助員
處理，導師事務過多較難給
予指導。 
3.視覺提示板設計幼兒看不
懂水壺圖片。 

團討活動 坐在位置上
專心聆聽並
回答問題 

能在指定位
置上不遊走 □需要一些支持(口語

提示、動作提示、
視覺提示等) 

■需要很多的支持(大
量提示或牽手引
導) 

1.在教室四
處遊走,拉
回來會哭泣
抗議 
2.移動到同
儕身邊干擾
同儕或壓在
同儕身上 

1.隱性支持-給予任務
幫老師拿書給大家看 
2.環境支持-將座位調
整在老師前方 執行者:導

師 

111.11.18
~ 
111.12.15
(一個月) 
 

12/15 
█是
□否 

1.能穩定拿著書不移動 
2.有起來的意圖時老師能提
示他要先說或是先指派任務 
3.無前方同學可干擾了，較
多時間注視老師。 

※融合教育八大調整策略參考※  

1.環境支持：改變物理的、社會的、時間的環境以提昇兒童的參與學習。   策

略：改變物理環境；改變社會環境；改變時間環境。  

2.素材調整：改變素材，讓兒童儘可能地獨立參與。   策略：讓素材或者設備

放在最佳的位置 (高度等 )；固定素材；修正反應 ,讓素材大一點或亮一點。  

3.活動簡化：將複雜的活動切割成小片段，或者減少步驟。  策略：工作分析；

改變或者減少步驟；結束時都是成功的。  

4.喜好運用：如果兒童無法受益於學習，找出兒童的喜好。   策略：讓兒童拿

著一個兒童喜愛的玩具；採用兒童喜好的活動；運用兒童喜好的人。 

5.特殊器材的運用：使用可以讓兒童參與或者可以提昇其參與度的輔具。  

  策略：使用輔具讓兒童得以進入活動場地；使用輔具增進參與。  

6.成人支持：成人的介入支持兒童的參與和學習。   策略：示範；參加兒童的

遊戲；讚美與鼓勵。  

7.同儕支持：運用同儕來幫忙兒童學習重要的目標。  策略：示範；同儕協助；

讚美與鼓勵。  

8.隱性支持：在活動中，安排事件自然地發生。   策略：安排輪流的次序；在

一個課程中，巧妙地安排活動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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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安置適切性檢核表(113.07) 

學校  學生  

年級  身分證字號  

安置班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 

教學輔導 

一、服務方式：□入班介入  □抽離為主   □抽離與入班混合 

二、服務頻率： 

能力檢核 請檢附一個月內之現況表 B 

能力 

綜合說明 

 

適應情況 

(導師意見) 

一、生活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原因：_____________ 

二、學習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原因：_____________ 

三、安置班型：□適切，不需調整。 

              □不適切，需調整： 

              □可終止特教生身分。 

四、其他建議事項： 

適應情況 

(巡輔意見) 

一、生活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原因：_____________ 

二、學習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原因：_____________ 

三、安置班型：□適切，不需調整。 

              □不適切，需調整：□服務頻率，欲調整成＿＿＿＿＿＿ 

                            □班型，欲更改成＿＿＿＿＿＿＿ 

                            □相關專業服務：＿＿＿＿＿ 

          □可終止特教生身分。 

四、其他建議事項： 

適應情況 

(家長意

見) 

一、教師評估之各項適應能力： 

              □與家中觀察一致  

              □與家中觀察不一致，說明：                      

二、安置班型：□我同意維持現有安置。 

              □我同意調整安置班型為_____________ 

              □可終止特教生身分。 

三、其他期待與需求： 

綜合討論 

 

 

 

□法定代理人（父母）  

□實際照顧者 

簽章 

導師簽章 巡迴輔導教師簽章 特教組長或承辦人簽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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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在園生鑑定安置佐證影片說明單 

學校:________________ 幼兒姓名：________________ 

影片檔名 拍攝日

期 

拍攝地點 拍攝主角衣著 適應行為問題說明 

     

     

(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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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臺中市    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酌減招收人數審查表 

通報系統帳號：        申請學校：    區          學生姓名：        目前年級：     

※幼兒園酌減招收人數 2名以上之申請用表，請配合鑑定安置工作期程辦理※ 

---------------------------------學校請填寫上方學校編號、校名、學生姓名及年級即可--------------------------------- 

本表幼兒園免填 

鑑輔會 

審查結果 

幼兒園酌減招收人數       人。  複審結果 

□初審建議酌減       人 

□建議補附下列資料： 

                

□其他：        

 其他建議： 

 

 

 

 

複審建議 

 

複審人員 

簽名 

 

 

 

複審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簽名 

 

 

 

 

鑑輔會 
核章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請檢附： 
□輔導計畫 

□個別化教育計畫 

□園內特殊教育資源檢核表 

□特推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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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__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酌減招收人數輔導計畫 

幼兒園：_______區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撰寫教師：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班(□大班 □中班□小班 □幼幼班)    填寫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項目 幼兒園未來輔導方針/內容 輔導頻率與時數 備註 

感官知覺    

生活自理能力    

認知能力 
(記憶、理解、推 

理、注意力等) 

   

動作能力 
(行動、粗大精細 

動作、協調平衡 

等) 

   

溝通能力 
(語言理解、表 

達、語言發展等) 

   

社會情緒與人

際關係 
   

特殊行為    

其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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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輔會檢核結果 

學年度 輔導狀況檢核結果與意見 酌減人數調整 備註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學年度  □維持□酌減  人  

補充說明 

1.申請幼兒園酌減招收人數 2名以上時，均需造送。 

2.經鑑輔會審核通過後，本表請檢附於該生每學年（期）之 IEP或輔導紀錄中。 

3.每學年末，依函文規定期程繳交該生 IEP或輔導紀錄，送本市鑑輔會檢核輔導成效。 

4.重新調整酌減人數之時機： 

(1)幼兒園未依上述輔導計畫內容確實實施輔導時，重新調整之。 

(2)依據重新鑑定結果，重新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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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__學年度幼兒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酌減招收人數 

園內特殊教育資源檢核表 
幼兒園：_______區______________ 

 班級 總學生人數 特殊生人數 核定酌減

名額 

酌減需求 備註 

全園

概況 

共____班 

教師__人 

教保員__

人 

全園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核定酌減

名額共

___人 

申請酌減

名額共

___人 

目前已有之特教服務 

*特教助理：總時數

___小時 

個別_____ 

共用_____ 

*專業團隊：□物理

_____ 

□職能_____ 

□語言_____ 

□心理_____ 

□其他_____ 

各班

概況 

___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

名額共

___人 

申請酌減

名額共

___人 

 

___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

名額共__

人 

申請酌減

名額共

___人 

 

___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

名額共__

人 

申請酌減

名額共

___人 

 

*備註可說明班級特殊狀況，例如「另有 2案不願提報鑑定」、「OOO因行動及生活自理

問題須個別人力協助，目前僅申請到 N小時/周特教助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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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階段各類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基準及研判原則(113.8) 
 

※表列鑑定標準內容係依據民國 113年 4 月 29 日修正「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鑑定辦法 鑑定方式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
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依各障礙類別收集相關鑑定

資料，交叉驗證，多方確認

後進行綜合研判。 

障礙類別、定義 鑑定基準 檢附佐證建議 

智能障礙 
指個人在發展階段，其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學習

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 

一、 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
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 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
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等任一向度及學科(領
域)學習表現上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 

手冊或智力評估佐證，評估
學習、適應行為能力及特教
需求。 

視覺障礙 
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

認仍有困難者。 

一、 一、遠距離或近距離視力經最佳矯正後，優
眼視力未達○．四。 

二、 二、兩眼視野各為二十度以內。 
三、 三、視力或視野無法以一般標準化工具測定

時，以其他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綜合研判
之。 

手冊或醫療院所視力評估佐
證，建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聽覺障礙 
指由於聽力損失，致使聽覺功能或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

力受到限制，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一、 純音聽力檢查結果，聽力損失達下列各目規
定之一： 
（一）優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
赫聽閾平均值，未滿七歲達二十一分貝以
上；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任一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
千赫聽閾平均值達五十分貝以上。 

二、 聽力無法以前款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
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手冊或醫療院所聽力評估報
告，建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語言障礙 
指言語或語言符號處理能力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

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一、語音異常：產出之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
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致影響說
話清晰度。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
個人之性別、年齡或所處文化環境不相稱，致
影響口語溝通效能。 

三、語暢異常：說話之流暢度異常，包括聲音或音
節重複、拉長、中斷或用力，及語速過快或急
促不清、不適當停頓等口吃或迅吃現象，致影
響口語溝通效能。 

四、發展性語言異常：語言理解、語言表達或二者
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其障礙非因感
官、智能、情緒或文化刺激等因素直接造成之
結果。 

1.手冊或醫療院所語言障礙
診斷或評估資料 
2.說話影片(3-4 段，可包含
互動聊天、朗讀熟悉文本、
朗讀不熟悉文本、自由說故
事)。 

肢體障礙 
指上肢、下肢、軀幹或平衡之機能損傷，致影響參與學

習活動。 

由專科醫師診斷，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長期持續性肢體功能障礙。 

手冊或醫療院所肢體評估相
關資料，動作影片(3-4 段，
直線走,上下樓梯,跳躍)，建
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腦性麻痺 

腦部早期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部損傷而
造成動作、平衡及姿勢發展障礙，經常伴隨感覺、知覺、
認知、溝通及行為等障礙，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由專科醫師診斷。 

身體病弱 
指罹患疾病，且體能虛弱，需長期療養，致影響參與學

習活動。 

由專科醫師診斷。 

 

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影響
學習之佐證(出席紀錄,發作
紀錄等)。 

情緒行為障礙 
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致嚴重影響學校適

應；其障礙並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

結果。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

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

或行為問題者。 

一、行為或情緒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
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在學校顯現學業、社會、人際、生活或職業學
習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三、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
顯現適應困難者。 

四、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及輔導所提供之介入成
效有限，仍有特殊教育需求。 

醫院評估資料， 
行為觀察記錄或影片(說明
情緒行為問題及其影響學
習、社會、人際、生活之嚴
重程度與頻率) 
建議跨越兩種以上情境。 

自閉症 
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
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
著困難者。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
社會互動溝通困難及侷限行
為或興趣之質性觀察資料。 

發展遲緩 
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
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
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
定。 

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
學校適應狀況及特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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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安置班型介紹(112.8) 

 安置班型 安置場所 說明 

1 
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 

公、私立幼兒園 

在一般園所普通班上課，可申請特教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等），但不接受各類特

殊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 

早療機構 

早療日托機構，結合社工、教保、治療師等專業

團隊服務模式，但不接受各類特殊教育巡迴輔

導班服務。 

2 
不分類巡迴輔導

班 
公私立幼兒園 

1.平日在幼兒園普通班上課，巡迴輔導教師定期

到校輔導。 

2.巡迴輔導方式以間接服務為主，如入班觀察、

諮詢服務、及協同教學，觀察學生在教室學習

情形與同儕互動狀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方

向，或與班級教師搭配進行協同教學。巡迴輔

導時間與頻率，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實際狀況

安排時間到園所輔導，輔導頻率視需求安排，

待能力趨於穩定及導師輔導能力提升後，逐漸

減少服務次數。 

3.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

等） 

3 視障巡迴輔導班 公私立幼兒園 

1.安置對象－視覺障礙學生。 

2.平日在園所普通班上課，由國小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到校輔導。 

3.由園所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4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 

設有啟智班之 

1.公立幼兒園 

2.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以中重度障礙之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為主，須經鑑輔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安置。 

2.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名特教生，不提

供交通接送服務，接受特教服務(如：專業團

隊、教師助理員、特殊教育方案等)。 

5 
集中式特教班 

(啟聰班) 

設有啟聰班之 

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以聽覺障礙學生為主，須經鑑輔會

審核通過後方可安置。 

2.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 名特教生，不

提供交通接送服務，可申請特教相關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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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階段教育單位 (113.08) 

一、市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 –由鑑輔會安置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臺中啟明

學校 

不分類 

(集中式) 

1班 

8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視覺障礙或含

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幼兒優先。 

2足歲至未滿6足歲經鑑輔會評估

適合安置特幼班者。 

后里區三豐路

三段 936號 

04-25562126#1203 

註冊組長 

臺中特殊

教育學校 

不分類 

(集中式) 

3班 

24人 

1.2足歲至未滿6足歲智能障礙重

度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

幼兒為優先(含中、重度自閉症)。 

2. 2足歲至未滿6足歲經鑑輔會評

估適合安置特幼班者。 

南屯區公益路

二段 296號 

04-22582289#2003 

註冊組長 

臺中啟聰

學校 

不分類 

(集中式) 

1班 

8人 
西屯區安和路

1號 

04-23589577#2202 

註冊組長 
聽障 

(集中式) 

3班 

24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聽覺障礙重度

及以聽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 

二、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學前部) －獨立招生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私立惠
明盲校 

多障 

(集中式) 

1班 

6人 

3足歲至未滿6足歲視覺障礙
或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幼
兒。 

大雅區雅潭路

四段 336 號 

04-25661024#122 

註冊組長 

三、國小附設幼兒園 (不分類(集中式)) –由鑑輔會安置 

校名 名額 
招生對

象 
校址 電話 

東區樂業附幼 1班8人 

2足歲
至 未
滿6足
歲 經
鑑 輔
會 評

估 適
合 安
置 特
幼 班
者。 

東區樂業路 60號 04-22121293#775 

西區忠孝附幼 1班8人 西區三民路 1段 171號 04-22273092#12 

北區太平附幼 2班16人 北區太平路七十四號 04-22248532#18 

北屯區仁愛附幼 1班8人 北屯區四平路 71號 04-22923861#112 

霧峰區霧峰附幼 1班8人 霧峰區中正路 736號 04-23393069#746 

太平區坪林附幼 1班8人 太平區坪林里坪林路 45號 04-23927677#783 

烏日區九德附幼 1班8人 烏日區長春街 300號 04-23366540#871 

豐原區豐原附幼 2班16人 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04-25287359#727 

潭子區僑忠附幼 1班8人 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31號 04-25324740#317 

東勢區石城附幼 1班8人 東勢區茂興里石城街 182巷 26號 04-25873152#725 

東勢區東勢附幼 1班8人 東勢區廣興里第五橫街 1號 04-25873442#216 

清水區清水附幼 1班8人 清水區光華路 125號 04-26222004#905 

梧棲區永寧附幼 1班8人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 160號 04-26394234#311 

沙鹿區公明附幼 1班8人 沙鹿區公明里忠貞路 213號 04-26150963#311 

大甲區華龍附幼 1班8人 大甲區日南里工二路 1號 04-26811270#772 

龍井區龍峰附幼 1班8人 龍井區中沙路新庄仔巷 2號 04-263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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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巡迴輔導？ 

一、服務目的 

巡迴輔導服務目的為落實融合教育理念，提供教保服務單位之教保人

員特殊教育專業支持，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於正常化教學環境中享有適性

教育。 

二、 服務對象 

就讀臺中市(後簡稱本市) 各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

兒園、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等教保服務單位，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後簡稱鑑輔會)鑑定並安置於「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之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三、分案流程 

(一) 依本市轄內各巡迴輔導學校負責輔導之行政區，由巡迴輔導教師主

動聯繫負責服務區域之各教保服務單位內有安置於不分類巡迴輔

導班之殊教育需求幼兒之特教業務承辦人，並前往進行輔導。 

(二) 於第一學期9月至10月及第二學期3月至4月進行分案，另，佐以辦

理重新安置工作次數為不定期分案。 

(三) 若於開學後兩週內或於學期中鑑定安置通過後兩週內，教保服務單

位尚未接獲巡迴輔導教師聯繫，請務必主動與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

鑑定中心聯繫（電話：04-22138215分機819或來信公務信箱）。 

四、輔導方式 

巡迴輔導教師視情況提供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支持及相關服務，服務

方式主要以間接服務為主。 

    間接服務模式為「入班觀察／諮詢服務／協同教學」，巡迴輔導教師

觀察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教室中的學習情形、與同儕互動的狀況，依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特殊狀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的方向，或與班級教師搭配進

行協同教學，以期於自然情境中引導幼兒適應融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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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次數 

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實際狀況安排到園輔導時間，每位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輔導時間、輔導頻率，視各教保服務單位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需求

而有所不同。 

六、結案標準 

(一) 該生已畢業、已轉出臺中市、已轉至機構或已離開教保服務單位在

家休養。 

(二) 該生經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重新安置【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 

(三) 該生特殊教育資格已逾期超過一個月。 

(四) 該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申請放棄特教服務且經本市鑑輔會正

式審核通過。 

 

 

 

 

 

思考與討論 

巡迴輔導老師服務對象是誰？ 

巡迴輔導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學校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特教承辦人員的角色是什麼？ 

孩子的狀況會發生在什麼時候?誰會去處理？ 

如何讓巡迴輔導老師的功能發揮最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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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說明 
類別 項目 適用對象及說明 備註 

相關

專業

服務 

物理治療(PT) 

處理行走、移動、身體平衡、動作協調、關節活

動度、體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或環境

改造等問題。 

1.治療方式主要為間

接介入。  

2.目前已接受服務者

應每學期討論後續服

務。 

3.由學校提出申請。 
職能治療(OT) 

處理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的問題。包括手功

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統

合、生活輔具的使用、或環境改造等。 

語言治療(ST) 
處理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暢、嗓音、語言

理解、口語表達或溝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心理諮商 

經由入班觀察、晤談學生，以及提供教師、行政

人員、家長等相關人員諮詢服務，以改變學生生

態系統之方式，處理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 

學習

及生

活人

力協

助 

教師助理員 
在教師督導下，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班級學生

在校之學習、評量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等事項。 
 

特教學生助理員 

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個別或少數學生在校之生活自 

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 

適用經環境調整、同儕協助及提供輔具後仍需協助

其移動與轉換、生活自理或嚴重情緒行為處理者。 

 

酌減人數 
經鑑輔會提供各項人力資源及協助之後，仍應減

少班級人數者。 

確有需求時由學校提

出申請。 

 

學習

環境

調整 

適當教室位置 

安排適合之教室位置。 

適用有明顯行動困難、需降低環境噪音干擾、調

整適當光線、健康情形需特別照護者。 
(如:安排一樓教室、考量科任教室位置後安排最少垂直移動

之樓層、教室接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低噪音教室、避免強

光照射、近健康中心之教室等。) 

1.需請專業人員評估

或參考相關證明文

件。 

2.無障礙環境應以學

生主要學習環境（如

上課教室、操場、校

內活動場所等）之需

求，參酌實際安置學

校現況給予建議。 
座位安排 

調整學生在教室內之座位位置。 

適用經座位安排能幫助其學習者。 

（如:考量視障生視野或光線適應問題、聽障生避

免噪音干擾問題、解決肢障生出入座位問題）。 

無障礙環境 

提供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含無障礙扶手、坐式

馬桶、足夠的輪椅迴轉空間…等。 

適用有動作行動困難者。 
(如:下肢障礙、蹲姿或平衡困難、視障) 

特殊設施 
用以改善障礙造成問題之設施設備。 
(如:電梯卡、冷氣、樓梯彩色止滑條、坡道、連續扶

手......等具體設施或環境調整項目。) 

輔具 教育輔助器材 

視覺輔具、聽覺輔具、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閱讀

與書寫輔具、溝通輔具、電腦輔具及其它輔具。 

適用因生理功能問題，或障礙影響其學校生活及

學習，且能藉由輔具得到改善者。 

需先經相關專業人員

評估必要性、種類及

規格，再由學校提出

申請。 

轉介 

轉銜服務 
因班型轉換、轉學、階段轉換、年段轉換，或結束

特教服務回歸普通班，需進行相關服務銜接者。 
 

二級輔導 
提供在校適應困難學生認輔、團輔、專兼輔老師

輔導或轉介專業人員輔導。 

請學校依照學校三級

輔導分工與流程，整

合各項輔導資源，轉

介校內輔導措施。 
親職教育 

提供具有親子衝突、溝通或情緒控制問題、教養

管教困難之家庭有效管教態度與正確教養方式等

輔導資訊與支持服務。 

可用資源：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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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1. 綜合現況表，請以校(園)為單位，每校(園)填寫1份(國小及其附設幼兒園請分開填寫)。 

2. 填完請逐級核章後，逕寄(送)至本局特殊教育科(免備文)。 

3. 表格填寫若有問題，請聯繫特教中心郭老師(電話：2520-5563#209)。 

臺中市114學年度第1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綜合現況表(範例) 
壹、班級基本資料 

學校 OO 區 OO    OO 學校(幼兒園)      
全校(園)集中式特教班  (   )班 ，特教學生數共(    ) 人(含新入學學生) 

 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     )班 ，特教學生數共(     )人(含新入學學生) 

 

 

助理員 
申請紀錄 

申請梯次 申請內容 

114學年度第1階段 共申請(2 ) 人：總需求(15 )小時/週。 
 

 

 

 

 

貮、114學年度助理人員服務時數需求明細及相關說明(列位不足或學生數少, 請自行增、減列) 

序號 班級 

名稱 

新班級人數 

(普生/特生) 年級 學生 
特教類別/

說明 

申請 

時數 
(每週) 

申請情形及上學年度申請時數說明 

1 大象 普23/特2 大 王一 發展遲緩 10 

申請方式：■通報網申請    □紙本申請 
就學情形：■原校(幼兒園)學生    □他校(幼兒園)轉入    
                   □新入學學生 

特教身份：■特教生     
                   □非特教生，已送鑑定，等待結果中。 

113學年時數說明： 

□申請通過：個人         小時/週 
■申請通過： 3  人共用_15   小時/週 
□曾申請未通過。         

□未曾於本校提出申請。 

2 大象 普23/特2 大 林二 
自閉症/輕

度) 5 

申請方式：■通報網申請    □紙本申請 
就學情形：□原校(幼兒園)學生    □他校(幼兒園)轉入    

                   ■新入學學生 
特教身份：■特教生     
                   □非特教生，已送鑑定，等待結果中。 

113學年時數說明： 

□申請通過：個人_____小時/週 

□申請通過：_______ 人共用__   _  小時/週 
□曾申請未通過。         

■未曾於本校提出申請。 
新申時數總計 小時/週 15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務必檢附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以利審查委員判斷學生實際需求。 

肢體障礙及腦性麻痺學生(或特殊情況者)，請務必檢附佐證影片。 

如有影像提供審查參考，請 E-mail 至 tjyaux@spec.tc.edu.tw 信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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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臺中市114學年度第1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助理人員服務綜合現況表 
壹、班級基本資料 

學校             區                      學校(幼兒園)      

全校(園)集中式特教班(          )班 ，特教班學生數共(            )人(含新入學學生) 

 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           )班 ，特教學生數共 (            )人(含新入學學生) 

 

 

助理員 
申請紀錄 

申請梯次 申請內容 

114學年度第1階段 共申請(   ) 人：總需求(     )小時/週。 
 

 

 

 

 

貮、114學年度助理人員服務時數需求明細及相關說明(列位不足或學生數少, 請自行增、減列) 

序號 班級 

名稱 

新班級人數

( 普生/特生 ) 
年級 學生 

特教類別 

/程度 

申請 

時數 
(每週) 

申請情形及上學年度申請時數說明 

1  /   /  

申請方式：□通報網申請    □紙本申請 

就學情形：□原校(幼兒園)學生    □他校(幼兒園)轉入    

                   □新入學學生 

特教身份：□特教生     

                   □非特教生，已送鑑定，等待結果中。 

113學年時數說明： 

□申請通過：個人_____小時/週 

□申請通過：_______ 人共用__   _  小時/週 
□曾申請未通過。         

□未曾於本校提出申請。 

2  /   /  

申請方式：□通報網申請    □紙本申請 

就學情形：□原校(幼兒園)學生    □他校(幼兒園)轉入    

                   □新入學學生 

特教身份：□特教生     

                   □非特教生，已送鑑定，等待結果中。 

113學年時數說明： 

□申請通過：個人_____小時/週 

□申請通過：_______ 人共用__   _  小時/週 
□曾申請未通過。         

□未曾於本校提出申請。 

新申時數總計 小時/週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務必檢附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以利審查委員判斷學生實際需求。 

肢體障礙及腦性麻痺學生(或特殊情況者)，請務必檢附佐證影片。 

如有影像提供審查參考，請 E-mail 至 tjyaux@spec.tc.edu.tw 信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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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個別化教育計畫？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簡稱 IEP）是每一個特

殊教育學生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者，各教保服務單

位須為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擬定的文件。 

特殊教育法（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修訂） 

第 31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

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必

要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經學校評估學生有

需求時，應邀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討論，提供合作諮

詢，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特質，發展合宜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

訂定；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

正。前項個別化教育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民國 112 年 12 月 20 日修訂） 

第 10 條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

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第 17 條(略以)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保存之，

並應自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年。 

學校及幼兒園因故未能繼續保管，其資料應交由承接者依規定保存。已逾保存年限之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資料，學校及幼兒園應定期銷毀，其銷毀方式應確保特殊教育學

生及幼兒資料內容無洩漏之虞，並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民國 112 年 12 月 80 日修訂） 

第 5 條(略以)專業團隊依評估結果，與個案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溝通意見，以決定

教育及相關服務之重點及目標，並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 

第 7 條(略以)學校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應定期檢視專業團隊運作及服務成效；幼兒園應於

檢討個別化教育計畫時併同辦理。 

 

想一想：IEP與鑑定的關係 

*鑑定資料中哪些欄位與 IEP 相同? 

*重新評估時需檢附 IEP，可從中獲得什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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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轉銜工作？ 
協助特殊需求幼兒各項服務資訊確實移轉，有效整合各方資源，以持續提供特殊需求幼兒，

全面性、連續性、適性的個別化特殊教育服務措施。 

一、轉銜時機：跨階段(升學、就養)、轉學或轉換安置型態、階段內更換導師。 

二、相關法規：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六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三、轉銜實施項目：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實施對

象 
實施日期 

擬定個別化教

育計畫

（IEP）之轉

銜服務項目及

其內容 

1.升學輔導方面：認識國小上課情形及安排參

觀國小環境，例如:加強常規及教室規則、練

習遵守團體規範、認識國小鐘聲的意義、提升

專注力、加強人際互動能力、安排幼小銜接課

程、加強書寫能力(數字、符號)等。 

2.生活輔導方面：精熟生活自理能力，例如:

認識及保護自己物品、學習收拾整理自己物品

(或書包)、學習獨立處理身邊事物等。 

3.心理輔導方面：認識與接納同儕彼此間的異

同、學習接受他人的建議與想法、加強自我情

緒及行為管理、提升自信心與挫折容忍力、學

習正確紓壓及情緒表達方式等。 

4.福利服務及相關專業服務：提供各項教育獎

補助申請資訊、提供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申

請資訊、提供教育輔具申請資訊、提醒重新評

估、或換發身心障礙證明等。 

6.提供資訊與諮詢：提供轉銜相關文章與資

訊、提供諮詢或管道等。 

轉銜個案

及其家長 

每年 8/1~

隔年 7/31 

轉銜座談會 

1.提供家長轉銜說明或轉銜座談會資訊，並提

醒個案家長儘量撥冗參加。 

2.可自行舉開園內轉銜座談會。 

轉銜個

案及其

家長 

9~11月 

轉銜活動 

1.學習活動：教學課程融入轉銜活動項目，例

如:認識國小生態與環境、參觀國小校園等。 

2.校友分享生活經驗。 

大班個

案及其

家長 

 

入小鑑定安置

工作 

1.協助報名入國小鑑定安置 

2.協助邀集相關參與人員，包括導師、心理評

估人員、社工、學區國小代表、大班個案及其

家長參與評估會議。 

大班個

案及其

家長 

 

轉銜會議 

1.舉開轉銜會議：邀請轉銜個案及其家長、導

師、社工、巡迴輔導班教師、新安置單位人員

代表等，舉開轉銜會議。 

2.討論:原安置單位及家長說明個案現況能力

及所需相關專業服務、新安置單位說明該校狀

況及能提供的相關資源。 

轉銜個

案及其

家長 

新安置單

位確定後

兩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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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實施對

象 
實施日期 

轉銜系統 

通報作業 

1.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年度填寫轉銜表→

填寫轉銜表（完成後左上點選「已確認資料全

部輸入完畢」）。 

2.學生離開園（所）後，至通報網>特殊教育

學生>確定個案（身障）>按個案姓名>異動。 

轉銜個

案 

1.轉出前 

2.轉出後 

辦理個案 

書面資料 

移轉 

移轉個案相關資料：例如個案基本資料、鑑定

紀錄與資料、個別化教育計畫、學習檔案與成

果、觀察紀錄等，並建立轉移簽收紀錄。 

轉銜個案

及其新安

置單位 

轉出後 

協助辦理小一

特教新生入學

體驗營 

1.提供各校小一特教新生入學體驗營資訊，請

家長偕同個案參加。 

大班個

案及其

家長 

6月~7月 

追蹤輔導 1.動向追蹤：個案離園後至新安置單位報到

時，聯繫個案及其家長，確認其目前安置單

位，協助轉知相關單位人員，並將追蹤輔導紀

錄詳實登錄。 

2.輔導聯繫：個案離園後六個月內，聯繫個

案、家長、新安置單位相關人員，確認個案生

活適應及學習狀況，並建立個案追蹤輔導紀

錄。 

3.輔導會議:視個案輔導需求召開，新安置單

位邀請個案原安置單位相關人員、個案及家長

等相關人員，舉開輔導會議，並建立輔導會議

紀錄。 

轉銜個

案、家長

及其相關

安置單位 

不定期 

個案教學 

經驗分享 

1.個案教學研討：分析說明個案障礙狀況對於

生活及學習之影響、目前學業能力表現、優弱

勢能力、特殊狀況處遇要領、健康及用藥狀

況、復健及早療、親屬狀況及緊急連絡人、突

發狀況緊急送醫地點等。 

新、舊

任教師 

不定期 

彙整轉銜成果 1.彙整轉銜計畫各項活動成果(含計畫、檢核

表、督導項目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列印之轉銜學生清冊)，進行辦理成效檢討，

作為次學年度相關活動與計畫規劃執行之參考

依據。 

2.轉銜服務督導項目可參考「學前特教行政工

作說明會手冊」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工

作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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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程 

轉出 轉入 

轉外縣市 轉集中式特教班 市內轉學 

(原校) 

市內轉學 

(新校) 

向新安置單位確認 

↓ 

填寫轉銜表 

↓ 

準備轉銜資料 
通報網轉銜表影本 

障礙證明文件影本 

IEP 

原鑑定資料 

↓ 

原校至通報網辦理異動

並轉銜相關資料 

↓ 

追蹤 3-6個月 

 

 

 

安置適切性評估 

須轉集中式特教班 

↓ 

召開個案會議 

↓ 

準備重新安置資料 
彙整輔導資料 

填寫申請表 
↓ 

申請表 mail至公務

信箱 

備審資料寄至鑑定

組 

↓ 

鑑輔會審查 
如有需求須出席安置審查

會議 

↓ 

收安置結果公文 

↓ 

通過 
與新學校確認入學時間 

後續市內轉學流程 

向家長確認後續

安置學校 

*特殊情形 1、2 
↓ 

向新學校確認 

↓ 

填寫轉銜表 

↓ 

準備紙本資料 
通報網轉銜表影本 

障礙證明文件影本 

IEP 

原鑑定資料 

其他 

↓ 

召開轉銜會議 

把個案資料給新

校 

至通報網異動轉

銜表 

↓ 

追蹤 3-6個月 

 

向家長確認原安置學校 

*特殊情形 3 
↓ 

向原學校確認 

↓ 

確認入學後 

接收轉銜表 

↓ 

依學生狀況申請特教相關

服務 

一個月內召開 IEP 

↓ 

確認後續特教服務需求 

如需申請不分類巡迴輔導 

↓ 

填寫重新安置申請表 

↓ 

申請表 mail 至公務信箱 

↓ 

收安置結果公文 

 

特殊情形： 

1.若家長將在家自行照顧幼兒→填寫轉銜表，安置單位選擇「其他 (留至家中,自行教養) 」，

會自動帶出安置單位(社會局)→轉銜表填寫完畢後異動。 

2.未告知後續就學情形(不知道該轉銜到哪裡) →填寫轉銜表，安置單位可先選擇「其他 (家長

自行帶回) 」，會自動帶出安置單位(社會局) →轉銜表填寫完畢後異動。 

3.轉去社會局的個案有學校通知要轉銜→至編輯查閱轉銜表→找出該生資料→修改安置單位(社

會局→新校)→修改完畢後異動。 

3.家長不願告知原本就讀的學校→來信公務信箱。 

離園回報： 

園所或巡迴輔導教師在知悉特殊幼兒離園訊息時，請在幼兒離園前或是離園後一

天內，填寫表單以利特教中心及早療社工後續追蹤特殊需求幼兒相關訊息! 

https://reurl.cc/Er5Mvv  

公文範例 

主旨：本園○班幼兒○○○(姓名中間匿名)，因遷居申請○○學年度第○學期安置至○○縣/市

○○幼兒園，請協助安置，請鑒核。 

說明：檢附該生之障礙證明文件(如：鑑定暨就學安置收執聯、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診斷證

明或通報網學生基本資料)。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市(縣)○○幼兒園、原校 

 

※如該縣市需要發

文： 
簡述個案姓名,障別,

安置班型,欲轉入縣

市及學校 
→園所發文至臺中

市教育局→教育局

發文至欲轉入之縣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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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發展評估單位 

臺中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醫院名稱 科別 地址/電話 

臺中榮民總醫院 兒童發展科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74-1247 

台中慈濟醫院 
1、兒童發展聯合門診 

2、線上預約系統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分機4136 

童綜合醫院 

*沙鹿院區－兒童發展中心： 

1. 小兒神經科 

2. 兒童心智科 

3. 復健科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04)2658-1919  

分機56205、56206 

光田綜合醫院 

*向上院區－ 

1. 兒童發展門診 

(每週二、四上午) 

2. 小兒神經科 

3. 復健科 

4. 身心科 

*大甲院區－ 

1. 兒童發展門診 

(每週五上午) 

2. 小兒神經科 

3. 復健科 

4. 身心科 

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127號 

(04)2662-5111 分機103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1. 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 線上預約系統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3604-5483 

衛生福利部 

臺中醫院 

1. 復健科（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分機1211 

中國醫藥大學 

兒童醫院 

1.兒少發展暨心智行為科 

-聯評門診 

2.線上預約系統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分機13938 

衛生福利部 

豐原醫院 

1、兒童發展聯合門診 

2、線上預約系統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7-1180 分機3209 

國軍臺中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分機525944 

仁愛醫療財團法

人大里仁愛醫院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分機35576、3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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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除上述之兒童發展評估醫療單位，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輔導各縣市設置聯合評估中心及評估醫院

所開具之綜合報告書、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或臺中市兒童發展評估醫院所開立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

書亦可為申請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之用。 

註2.：114年臺中市聯合評估中心名單請依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公告為主。 

臺中市兒童發展評估醫院 

地區  醫院名稱 地址/電話 

海線地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市區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04)2258-6688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04)2463-2000 

屯區 

長安醫院 

(復健科、小兒科)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04)3611-361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復健科、小兒科)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04)2332-9888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復健科)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04)2338-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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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若學生發展檢核表未過，後續學校應如何動作? 

需進一步觀察記錄並針對弱勢能力輔導，同步告知家長及進行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 以給

予家長及幼兒適當之資源協助。 

●責任通報：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1 條、32 條》規定，社會福利、教育及醫

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於一週內通報兒童戶籍地之主管機關。因此無論家長 / 監

護人有無意願，幼兒園皆須進行責任通報。 

線上通報路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發展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 網>線上通報

>法定通報單位>填寫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及回覆表」請列印、完成核章後留

校(園)備查。) 

●後續輔導：視個案狀況輔導並填寫輔導紀錄，轉介個案了解就醫資訊。 

 

Q:若學生發展檢核表未過，但尚未聯評，也無醫檢資料，但學習不佳，老

師教學也有困境，有甚麼協助呢？ 

1. 可向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尋求諮詢，討論該生學習狀況是否有發展遲緩之疑慮及班級內

可進行之調整。若學校尚未接受巡迴輔導服務，可來電特教資源中心諮詢或申請特教輔導

團到校服務。 

 

2. 可向臺中市教育局特教科申請特教輔導團到校服務。 

相關表件:臺中市特教輔導團身心障礙組到校服務申請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科室業務>特殊教育科>表單下載  關鍵字搜尋：輔導團 

 

3. 學校可向該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提出兒童發展指導服務，申請領域(物理、職能、語

言、心理師、特教、社工)依據孩子的發展狀況給予具體的教學策略跟建議。身心障礙專

業輔導 

 

4. 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可向臺中市教育局幼教科申請早期療育專業輔導。 

 

5. 如家長醫檢尚未取得，但願意申請特教鑑定，則取得同意鑑定之申請表，文字說明排定醫

院及日期，檢附佐證資料(如發展篩檢表、行為觀察紀錄、影片、問題行為分析、輔導紀

錄、相關人員建議等等)申請特教鑑定。 

 

6. 如家長拒絕醫療評估，可試探家長接受特教鑑定之意願，如家長願意申請特教鑑定，則取

得同意鑑定之申請表，文字說明無醫療佐證之原因，檢附佐證資料(如發展篩檢表、行為

觀察紀錄、影片、問題行為分析、輔導紀錄、相關人員建議等等)申請特教鑑定。 

 

7. 如家長拒絕醫療評估，也不願意申請特教鑑定，建議取得不同意鑑定之申請表， 

另可建議家長至鄰近復健科/診所安排療育(較無標記疑慮，降低家長戒心)。 

如個案狀況較為嚴重可評估召開個案會議之需求，邀請相關人員共同討論輔導策略。 

在親師座談會時安排相關議題講座。 

向相關單位洽詢外展聯評服務或篩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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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療證明文件說明及取得方式 (110.8修訂 ) 

※小叮嚀：有什麼附什麼，現有資料檢附越完整，越可給予適切建議。  

項

目  

地

點  

備註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區

公

所  

1.以「重新鑑定日期」為準。  

2.如何請領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總覽>身心障礙>身心障

礙者福利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2706411/post  

 

3.完成鑑定評估程序後，建議可先取得診斷證明、或聯合評估報告、或心理衡鑑

報告等，以利儘速確認本次鑑定結果，無需等待手冊核發。  

《身心障礙證明樣張》  

 

 

 

 

 
補

充  

 

 

 

 

 

 

 

 

 

 

有身心障礙證明≠有特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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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發

展

聯

合

評

估

中

心

綜

合

報

告

書  

兒

童

發

展

聯

合

評

估

中

心  

1.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報告以報告完成日期至預定複評日期為準。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樣張》

 

 

因為聯評以 6 歲

以下個案為

主，不需要複評

並非個案遲緩

狀況解除，而是

未來不走聯

評，可至專科

(如兒童心智科 )

追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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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訴≠診斷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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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端認知發

展遲緩定義≠

教育端判定  

非自然情境測

驗結果≠自然

情境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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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斷

證

明  

區

域

級

規

模

以

上

醫

療

院

所

兒

童

發

展

相

關

科

別  

1.診斷證明以開立日為準。  

2.「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包括小兒神經科、小兒（兒童）心智科、小兒身心

科、眼科、耳鼻喉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  

3.請領醫院診斷證明書時，應註明下列事項：  

（1）明確標註兒童之身心障礙狀況，例如障礙類別與等級、疾病名稱或詳細障

礙狀況。  

（2）建議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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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傷

病

卡

審

核

通

知

書  

健

保

局

辦

事

處

重

新

列

印  

1.檢附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影本。  

2.洽台中市健保分區業務組 (04)2258-3988轉6733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樣張》  

 

心

理

衡

鑑

報

告  

醫

療

院

所

兒

童

發

展

相

關

科

別  

1.心理衡鑑報告以執行日期或測驗日期為準。  

2.各醫院心理衡鑑報告抬頭不相同，皆屬可參考文件。 

《心理衡鑑報告樣張》  

 

 

=心理師寫的評

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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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縣市醫院心理衡鑑報告，若為合格心理師施測皆可參考文件。 

 

 

 

 

4.收到資料仍需檢查各項日期及內容是否符合個案描述。 

 

 

 

 

77



 

5.心理衡鑑報告僅能確認智力，如欲進一步診斷，仍須由醫師開立診斷證明。 

 

(中略) 

 

 

 

 

主訴 (醫生懷疑方向 ) 

≠診斷結果  

心理師評估結論  

≠診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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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充  

認知評估常見工具 

●貝利/貝萊嬰兒量表（Bayley）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CCDI) 

●零歲至六歲兒童發展篩檢量表 

●魏氏幼兒智力測驗(WPSSI) 

分數解讀 

●百分位(PR) 

●發展商數 

●智商 

●年齡當量 

 

 

 

 

貝利 /貝萊嬰兒量表（Bayley）  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 
測驗內容介紹依照發展理論，題目皆按照發展的順序排
列，每題都是一句敘述，是孩子發展上會出現的關鍵表
現。例如：   
1.語言與溝通發展：對著孩子說話，孩子會看著說話的
人或發出一些聲音。   
2.社會人格發展：看到靠近者的臉，會主動對靠近者笑。  
3.粗動作技能發展：孩子趴著時，也能抬起頭來。   
4.細動作技能發展：會試著把手放到嘴巴裡。   
5.知覺與認知發展：視線會隨著移動的物體移動。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CCDI)  
評量的內容包含了 8 個評估領域：粗動
作、精細動作、溝通表達、概念理解、
環境理解、身邊處理、人際社會，及一
般發展。以名稱為「學齡前兒童行為調
查小冊」之 320 個題目小本，請家長以「有
或無」的方式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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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是否在提報名單 

否 是 

點選並存檔完成提報 

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提報鑑定 

壹、臺中市鑑定安置系統架構及提報流程 
 

教育部通報網學生資料庫-----------臺中市特教行政 E 化平台資料庫 
 

 

請提早於通報網新增疑似生、

確認需提報學生基本資料正確。 
 

 
本市確認個案 

本市疑似個案 

 

 

 
每日夜間交換資料至

本市資料庫 

申請學校提報鑑定 

 
 

鑑輔會審查 

 
原申請學校接收 

 

 

 

 

 

 

 

 

 

 

 

 

 

若不知學生資料所在單位 

請來信至公務信箱詢問 

 

 
24 小時後於 E 化平台提報鑑定 

 
 

 
 

◎來信注意事項：請述明園所名稱、學生姓名、學生身分證字號、及欲詢問之相關問題。 

 

點選並存檔完成提報 

檢查是否能在通報網新增 

否 是 

新增待鑑定學生 
聯繫學生資料所在單位通知異動 

至『通報網』新增疑似生 

點選儲存 

24 小時後於 E 化平台提報鑑定 

80



貳、臺中市鑑定安置系統操作說明 
 

一、網站: 

(一)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 https://setspec.tc.edu.tw/Web/Special/ 

(二)特教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 

二、操作方式 

(一)於「特教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新增疑似生或檢查確認個案資料是否正確： 

● 左邊選單---特殊教育學生---確定個案 

1. 檢查個案名單及年級是否正確。 

2. 檢查「鑑輔會有效日期」，期限即將到期者需提出重新鑑定。 

 

 

 

 

 

 
● 左邊選單---特殊教育學生---疑似身障生 

1. 檢查個案名單及年級是否正確。(不願再提報鑑定者、已畢業或離園者可自行異動) 

2. 若該生為其他學校之確認個案或疑似個案，則無法新增，請聯繫該校異動或來信公務信箱。 

(二)於「特教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列印預計提報鑑定個案之基本資料： 

●按「姓名」進入基本資料頁面 
 

 

 

 

 

 

 

(三)於「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https://setspec.tc.edu.tw/Web/Special/)提報鑑定：

鑑定安置工作手冊「附件 1 時程表」之提報區間方可提報，錯過區間請來信公務信箱討論。 

● 點選左方選單：鑑定安置---填寫提報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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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第 13 次，2023/02/01~2023/02/09(學前鑑定第三批) 

● 選擇要申請之梯次，點選新增提報學生(務必依公文選擇正確梯次)。 

● 選擇申請鑑定之學生：畫面顯示貴校於系統資料庫中之確認個案及疑似生(資料來源為教 

育部通報網每日夜間與本市資料介接)。 

*重要提醒：如有新鑑定/疑似生，即日起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新增疑似生，24 小時後匯入臺中市特

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確認資料匯入後，即可在提報區間進行提報。 

 

● 選擇該次申請鑑定學生之提報類組(發展遲緩)及提報身分(欲確認障礙個案)，並點選上

方之選擇完畢。 
 

 

 

⑤ 
 

 

 

 

(四)於「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https://setspec.tc.edu.tw/Web/Special/)列印提報清冊: 

● 於「鑑定安置」-「梯次提報清冊」(如下圖所示)，確認個案出現編號，點選滑鼠右鍵列印此畫面。 

● 若有刪除個案重新提報，請務必重新列印提報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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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特殊教育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6 月 2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及融合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

，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1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2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下列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

，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自閉症。

十一、多重障礙。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下列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

，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第 5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特殊教育諮詢會（以下簡稱特諮會），參與

諮詢、規劃及推動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2  特諮會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就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身心

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83



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遴聘（派）兼之。

3  前項特諮會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

合計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特諮

會每六個月至少應開會一次；特諮會委員名單及會議紀錄等相關資訊，應公開於網際網

路。

4  第一項特諮會組成、運作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

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專業人員、同級衛生

主管機關代表、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就學安置

（以下簡稱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等事宜；其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

、運作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2  中央主管機關鑑輔會辦理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學生之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

務事宜，得不予遴聘幼兒園行政人員、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及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幼

兒家長代表。

3  鑑輔會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合計

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鑑輔會委

員名單，應予公告；鑑輔會每六個月至少應開會一次。

4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召開會議時，應通知學生本人、

學生或幼兒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參與該生或幼兒相關事項討論，該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5  各級主管機關及鑑輔會對於學校或幼兒園提出之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內

容，不予採納者，應說明理由。
 

第 7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特殊教育工作，應設專責單位。

2  各級學校與幼兒園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主管人員，應進用具特殊教

育相關專業者。

3  前項所稱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指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或參加各級主管機關

辦理之特殊教育專業研習五十四小時以上者。
 

第 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與幼兒狀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報

，並公布特殊教育概況，出版統計年報及相關數據分析，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

配相關資源，並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施。
 

第 9 條
 

1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四

點五；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2  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時，應優先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3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應補助地方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之人事及業務

經費；其補助之項目、核算基準、申請與審查程序、停止撥款、扣減當年度或下年度補

助款、執行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後定之。
 

第 10 條
 

1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人格及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學習相關權益、校內外實習

及校內外教學活動參與，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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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融合之目標，並納入適性化、個

別化、通用設計、合理調整、社區化、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

3  特殊教育學生遭學校歧視對待，得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提出申訴、再申訴。

4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各教育階段提供之合理調整及申請程序研擬相關指引，其研擬過程

，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組織參與。
 

第 11 條
 

身心障礙學生，就所有影響本人之事項有權自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

及年齡之協助措施以實現此項權利。
 

   第 二 章 特殊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總則
 

第 12 條
 

1  特殊教育之實施，分下列四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在家庭、醫院、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或其

他適當場所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在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四、高等教育階段及成人終身學習：在專科以上學校或其他終身學習機構辦理。

2  前項第一款學前教育階段及第二款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以就近入學為原

則，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統整提供學生及幼兒入學資訊，並提供所主管場所所

需之人力、資源協助。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主管

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教育場所。
 

第 13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應積極落實融合教育，加強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交

流與合作。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得設特殊教育班，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分散式資源班。

二、巡迴輔導班。

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3  前項特殊教育班之設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班級之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未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得擬具特殊教育方案向各級主管機

關申請；其申請之內容、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第 14 條
 

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入學年齡、年級安排、教育場所、實施方式及修業

年限，應保持彈性；其提早或暫緩入學、縮短或延長修業年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5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

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與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

家長代表；其任務、組成、會議召開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

管機關定之。

2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

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至少應有身心障礙學生一人參與。必要時得增聘身心障礙85



學生家長代表參與。

3  學校依前二項規定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校內無特殊教育學生者，得不予遴聘特殊

教育學生或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第 16 條
 

1  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為原則，並得獎助民間辦理，對民間辦理

身心障礙教育者，應優先獎助。

2  前項獎助對象、條件、方式、違反規定時之處理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

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幼兒園設有特殊教育班

班級數三班以上者，亦同。

2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3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課時數

與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1  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

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2  為提升推動融合教育所需之知能，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教保服務人員

、學校與幼兒園行政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3  前項培訓及在職進修，其內涵應考量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於普通班學習實況，聘請具有

相關專業素養或實務經驗者擔任講師，必要時得採個別化指導。

4  各該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由各級學校、幼兒園、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或相關專業團體開設

諮詢管道，提供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輔導相關之諮詢服務。
 

第 19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2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評估人員之

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1  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幼兒及學生，經成年學生、學

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未成年學生意見後，依前條規定鑑定

後予以安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2  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重新評估前項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措施之適當性。

3  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同意進行鑑定安置程序時，幼兒園

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通報主管機關。

4  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學習權益，必要時得要求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配合鑑定、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第 21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

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2  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及審議，準用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第 22 條
 

1  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幼兒身心特性86



及需求。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之方式、內容、教材研發、教法、評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及幼兒園相關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1  為充分發揮特殊教育學生潛能，各級學校對於特殊教育之教學應結合相關資源，並得聘

任具特殊專才者協助教學。

2  前項特殊專才者聘任之資格、方式、待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 24 條
 

1  對學生與幼兒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如有爭議，得由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向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主管機

關應提供申訴服務。

2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

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其提起訴願

者，受理訴願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受理之申訴評議委員會或再申訴評議委

員會，並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3  前項原懲處、措施或決議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

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4  高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5  第一項申訴、第二項申訴及再申訴、前項申訴之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調查方式、

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節 身心障礙教育
 

第 25 條
 

1  各級學校、幼兒園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幼兒入學（園）或應試

。

2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及無障礙措施，且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

要，提供合理調整，並由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公告之；其對象、資格、申請程序、考試

服務內容、調整方式、無障礙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1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衛政、社政或勞政資源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關復健、訓練等相關支持服務。

2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

3  第一項對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內容、形式、提供方式、成效檢核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幼兒園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等支

持服務，並適用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

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工作、職業重建相關等

專業人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

協助。

3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工作，依前項規定辦理。

4  第一項及第二項支持服務內容、專業團隊組成、人員資格、任務、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87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8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或私人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教育，得設立特殊

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並以招收重度及多重障礙學

生及幼兒為優先，每校並得設置多個校區。

2  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及幼兒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及幼兒為主。

3  特殊教育學校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私人，分為國

立、直轄市立、縣（市）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及停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立：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立：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

4  特殊教育學校設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師資、變更、停辦或合併之要件、核准程

序、組織之設置及人員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5  特殊教育學校應與普通學校、幼兒園及社區合作，增進學生及幼兒之社會融合；並設立

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社區、學校及幼兒園相關資源與支持服務。

6  前項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之任務編組、運作與教師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

年資採計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7  為鼓勵特殊教育學校精進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源與支持服務，各級主管機關應編列

經費補助之。
 

第 29 條
 

1  特殊教育學校置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並應具備特殊教

育之專業知能；遴選、聘任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

之規定。

2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研究發展、輔導等事務，得視學校

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3  前項一級單位置主任一人，二級單位置組長一人。

4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

、輔導單位負責保健業務之組長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外，其餘由校長

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5  特殊教育學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規模者，置秘書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

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6  啟聰學校之校長及教師應優先遴聘具手語知能者。
 

第 30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應加強普通班教師、輔導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之合作，對

於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應予適當教學及輔導；其適用範圍、對象、教學

原則、輔導方式、人員進修、成效檢核、獎勵辦理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2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並使普通班教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教

育需求，學校校長應協調校內各單位提供教師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並得經鑑輔會評

估調整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學生人數；學校提供教師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調

整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學生人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幼兒園有招收身心障礙幼兒者，園長應協調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

，並得經鑑輔會評估調整身心障礙幼兒就讀之班級人數；該班級調整班級人數之條件及

核算方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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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

請身心障礙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必要時，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經學校評估學生有需求時，應邀請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討論，提供合作諮詢，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特質，發展合

宜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2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新

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

3  前項個別化教育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4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有效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指引，供

各級學校參考；指引之研擬過程，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組織參與。

5  幼兒園應準用前四項規定，為身心障礙幼兒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第 32 條
 

為增進前條團隊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各級主管機關應視所屬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特殊教育需求，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

教保服務人員、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

助。
 

第 33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勢能力、性向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規劃

，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

2  前項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之名額、方式、資格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等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身心障礙成人之終身學習，訂定相關工作計畫，鼓勵身心障礙

者參與終身學習活動，並定期檢核實施之成效；其辦理機關、方式、內容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1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及實施特殊教育方案，並應

設置專責單位、資源教室及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

位、資源教室之職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2  為促進高等教育階段學校整合校內外資源及提升跨單位協調效能，大專校院之身心障礙

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設置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其人數或比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3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助學生學習

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行政人員、身心障礙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4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至遲應於完成課程加退選後一個月內訂定。

5  前項個別化支持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6  為增進第一項相關專責人員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中央主管機關

應辦理大專校院相關專責人員之培訓及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助。
 

第 36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提供整體

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生涯轉銜計畫內容、訂定期程、訂定程序及轉銜會議召

開方式、轉銜通報方式、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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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家庭經濟條件，減免其就學費用；對於就讀學前私立

幼兒園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得發給教育補助費，並獎助其招收單位。

2  前項減免、獎補助之對象、條件、金額、名額、次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3  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補助；其條件、金額、

名額、次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1  學校及幼兒園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提供下列支持服務：

一、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

二、適性教材服務。

三、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四、復健服務。

五、家庭支持服務。

六、適應體育服務。

七、校園無障礙環境。

八、其他支持服務。

2  經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服

務。

3  前二項支持服務內容、形式、提供方式、成效檢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4  身心障礙學生經評估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由各級主管機關免費提供無障礙交通工具；確

有困難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其補助資格、申請方式、補助基準與其他相關事項之實

施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5  各級主管機關應優先編列預算，推動第一項及前項之服務。
 

第 39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准或委託社會褔利機構或醫療機構，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2  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少年矯正學校，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第 三 節 資賦優異教育
 

第 40 條
 

學前教育階段及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前教育階段：採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方式辦理。
 

第 41 條
 

資賦優異學生之入學、升學，應依各該教育階段法規所定入學、升學方式辦理；高級中

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並得參採資賦優異學生在學表現及潛在優勢能力，以多元入學方

式辦理。
 

第 42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性向、優勢能力、

學習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並應邀請資賦優異學生本

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第 4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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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應補助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並對辦理成效

優良者予以獎勵。

2  資賦優異學生具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助。

3  前二項之獎補助、方案之實施範圍、載明事項、辦理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 條
 

資賦優異學生得提早選修較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課程，其選修之課程及格者，得於入學

後抵免。
 

第 45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積極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賦優異教育，並運用學術

、社教及民間等資源辦理，建立長期追蹤輔導機制。

2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前項資賦優異教育工作，應予以補

助經費。
 

第 46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及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

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強鑑定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項

目、工具及程序。

2  前項鑑定基準、程序、期程、評量項目與工具等調整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高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應考量資賦優異學生之性向及優勢能力，得以特殊

教育方案辦理。
 

   第 三 章 特殊教育支持系統
 

第 48 條
 

1  為促進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發展，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請具融合教育或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之團體、大專校院、學術機構或教師組織，從事整體性、系統性之融合教育或特殊教育

相關研究。

2  各級主管機關為改進融合教育與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鼓勵教師進行

相關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公開及推廣使用。
 

第 49 條
 

1  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培育教保員之專

科以上學校，於職前教育階段，開設特殊教育相關課程，促進融合教育之推動。

2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第 50 條
 

1  為鼓勵設有特殊教育系、所之大學校院設置特殊教育中心，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

教學及輔導工作，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補助之。

2  為辦理特殊教育各項實驗研究並提供教學實習，設有特殊教育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特

殊教育學校（班）。
 

第 51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主管機關，得商借公立學校或幼兒園教師組成任務編組性

質、具專業自主性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輔導團，推動特殊教育。

2  前項任務編組之組織、任務、運作與教師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年資採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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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各級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之

執行及提供諮詢、輔導與服務，應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其支持網絡聯繫、運作

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4  各級主管機關得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幼兒園，指定增置由主管機關統籌運用及調

派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員額，用以協助辦理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鑑定評估作業，及辦

理第一項所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輔導團業務，或前項所定支持網絡業務。
 

第 52 條
 

1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

服務，其內容、形式、提供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前項所定支持服務，其經費及資源由各級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

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至少應有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常務委員或委員，參與

學校特殊教育相關事務之推動。
 

第 53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每四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評鑑

，與學校校務評鑑、幼兒園評鑑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併同辦理為原則。

2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中央主管機關每四年至少應辦理一次

評鑑。

3  第一項及前項之評鑑項目應以法令規定者為限，並落實評鑑方式與指標簡化及行政減量

；評鑑項目及結果應予公布，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者應予輔導及協助

；評鑑之項目、評鑑會組成、評鑑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評鑑，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辦理一次，得以專案評鑑辦理。
 

   第 四 章 附則
 

第 54 條
 

1  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與，與學

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

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

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2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5 條
 

本法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及自治法規，各級主管機關應邀請同級教師組織、教

保服務人員組織、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特殊教育學生參與訂定

。
 

第 5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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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4.07.08 09:1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91 年 05 月 0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施行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1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學（四）字第1132801926A號 令

法規體系：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

立法理由： 0950929立法理由.pdf
1010928立法理由.pdf
1020902立法理由.pdf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立法理由.txt
1130429立法理由.pdf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
評量、直接觀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證明記載蒐集
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以標準化評量工具
、各類鑑定基準規定之方式，綜合研判之。除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
異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均不得施以學科（領域
）成就測驗。

第　三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在發展階段，其心智功能、適應
行為及學業學習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
    為等任一向度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　四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
之構造缺損或視覺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
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遠距離或近距離視力經最佳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四。
二、兩眼視野各為二十度以內。
三、視力或視野無法以一般標準化工具測定時，以其他醫學專業採認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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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綜合研判之。

第　五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力損失，致使聽覺功能或以聽
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純音聽力檢查結果，聽力損失達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一）優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未滿七歲達
        二十一分貝以上；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任一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達五十分貝
        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第　六　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言語或語言符號處理能力較同年齡者
，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語音異常：產出之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
    不清等現象，致影響說話清晰度。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年齡或所
    處文化環境不相稱，致影響口語溝通效能。
三、語暢異常：說話之流暢度異常，包括聲音或音節重複、拉長、中斷或
    用力，及語速過快或急促不清、不適當停頓等口吃或迅吃現象，致影
    響口語溝通效能。
四、發展性語言異常：語言理解、語言表達或二者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
    或低落，其障礙非因感官、智能、情緒或文化刺激等因素直接造成之
    結果

第　七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軀幹或平衡之機能損傷
，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其相關疾病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長期持續性肢體功能障礙。

第　八　條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腦性麻痺，指因腦部早期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
暫時性之腦部損傷，造成動作、平衡及姿勢發展障礙，經常伴隨感覺、知
覺、認知、溝通及行為等障礙，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

第　九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疾病，且體能衰弱，需長期療養
，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

第　十　條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行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行為表現顯著異常，
致嚴重影響學校適應；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
果。
前項情緒行為障礙之症狀，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
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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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情緒行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行為表現顯著異於其同年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參考精神
    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在學校顯現學業、社會、人際、生活或職業學習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三、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四、前二款之困難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及輔導所提供之介入成效有限，
    仍有特殊教育需求。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
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
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
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
    有顯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第 十二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自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
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
難。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溝通及社會互動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第 十三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造成之
障礙，致影響學習。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參照本辦法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 十四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二款所稱發展遲緩，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
社會環境因素，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
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落後，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
之。

第 十五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
礙類別無法歸類於第三條至前條類別。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除醫師診斷
外，應評估其特殊教育需求後綜合研判之。

第 十六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
、推理及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
    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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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
自然科學等學術領域，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前項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
    等級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
    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
    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
    主辦單位推薦。
四、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
    ，並檢附具體資料。

第 十八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指在音樂、美術、舞蹈或戲劇
等藝術方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前項所定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任一領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
    以上，或專長領域能力評量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
    長觀察推薦，及檢附藝術學習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
    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第 十九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指運用心智能力，產生創新及
建設性之作品、發明或問題解決表現，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
現。
前項所定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創造能力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
    實作評量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
    附創造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
    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第 二十 條
本法第四條第五款所稱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指具有優異之計畫、組織、溝
通、協調、決策、評鑑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上，較同年齡者有卓越
潛能或傑出表現。
前項所定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領導才能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在領導實務具優異表現，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
    薦，並檢附領導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稱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
、資訊、棋藝、牌藝等能力，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前項所定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技藝競賽表現特
    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才能特質與表現
    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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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第二十二條
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
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其程序、期程、評量項目及工具之調整方式，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為加強本條所定學生之鑑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因應學生身心特質及其
    需求、文化差異、族群特性或地區限制，彈性調整鑑定程序。
二、各級主管機關為處理本條所定學生之鑑定，必要時得延長鑑定期程，
    或召開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臨時會。
三、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無法適用既有評量工具時，應依其個別需
    求，調整評量工具之內容或分數採計方式，或改以其他評量項目進行
    評估。

第二十三條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依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實
施初步類別研判、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議及
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
前項鑑定，各級主管機關鑑輔會應於每學年度上、下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辦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時程，應採入學後鑑定。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因專業考量、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有入學前鑑定之
必要者，應經鑑輔會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四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
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領域（科目）學習等。
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認知或情意特質、社會適應、性向
、專長領域（科目）學習等。
前二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或幼兒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並於
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教育安置、課程調整、支持服務及轉
銜輔導等建議。

第二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重新評估，以跨教育階段為原則。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
改變、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或學生本人向學校、幼兒園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
，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前二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應檢附個
別化教育（支持）計畫，資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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